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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、  前 言  

（ 一 ）  研 究 動 機 與 目 的  

《 大 方 廣 圓 覺 修 多 羅 了 義 經 》（ 以 下 簡 稱 為 《 圓 覺 經 》），

是 中 國 佛 教 史 上 的 重 要 經 典 之 一，尤 其 是 華 嚴 宗、禪 宗 都 對 它

非 常 重 視。其 文 字 優 美，所 描 述 的 究 竟 佛 境，是 所 有 修 行 人 的

終 極 目 標。因 此，想 要 瞭 解 中 國 佛 教 特 色，非 研 讀 此 經 不 可 。

經 中 之 十 二 位 菩 薩，因 為 代 表 不 同 的 殊 勝 行，依 序 代 替 眾 生 請

世 尊 開 示 修 行 法 門，並 詳 細 地 指 引 眾 生，如 何 透 過 種 種 方 便 ，

而 證 悟 圓 覺 自 性。經 中 並 指 出，要 悟 入 圓 覺 自 性 的 境 界 必 須 對

理 、 事 二 障 ， 憎 、 愛 二 境 ， 我 、 人 、 眾 生 、 壽 命 等 四 相 ， 以 及

修 禪 容 易 犯 的 四 種 病（ 作 、 任 、 止 、 滅 ）有 所 了 解 ， 進 而 運 用

修 學 如 幻 三 昧，奢 摩 他、三 摩 缽 提、禪 那 三 種 圓 覺 法 門 等 諸 方

法 ， 來 斷 除 這 些 障 礙 。 因 此 ，若 能 釐 清 這 些 障 礙 的 內 容 ， 便 能

依 法 修 行 ， 並 更 進 一 步 瞭 解《 圓 覺 經 》所 具 有 的 價 值 ， 這 已 使

筆 者 對 研 究 此 論 題 產 生 興 趣。希 望 在 研 究 此 主 題 的 過 程 中，不

僅 能 瞭 解《 圓 覺 經 》所 具 的 深 義，而 且 能 更 進 一 步 曉 知 修 行 障

礙 的 內 容，並 依 經 義 斷 除 障 礙。同 時，也 期 望 修 行 者 透 過 理 解

經 中 之 修 行 理 念 之 後，能 夠 時 時 刻 刻 以 精 勤 修 學、不 懈 怠、不

放 逸 之 心 ， 來 實 踐 佛 陀 的 教 法 。  

（ 二 ）  文 獻 回 顧  

《 圓 覺 經 》自 唐 朝 由 北 印 僧 人 佛 陀 多 羅 所 譯 出 之 後，廣 為

漢 地 大 乘 佛 教 各 宗 派 所 十 分 推 崇 的 經 典。然 而，此 經 在 漢 地 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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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 爭 議，近 現 代 學 者 對 其 持 著 懷 疑 態 度，認 為 它 是 偽 經，因 為

它 僅 有 漢 譯 孤 本 。 1《 圓 覺 經 》 雖 然 存 在 種 種 疑 點 ， 但 由 於 它

是 大 小 乘 圓 融、漸 頓 圓 融 的 大 乘 經 典，不 僅 義 理 講 解 透 徹 易 懂，

而 且 辭 藻 優 美，因 此 受 到 了 漢 地 眾 多 人 士 的 喜 愛 和 弘 揚。尤 其

是 唐、宋 以 降，天 臺 宗、賢 首 宗、禪 宗 等 宗 派 都 盛 行 弘 講 此 經 。  

 

歷 來 關 於 《 圓 覺 經 》 的 相 關 研 究 頗 多 。 2最 早 提 倡 此 經 的

是 華 嚴 宗 五 祖 圭 峰 宗 密，他 為 此 經 作 了 七 部 注 解，著 名 的 有《 圓

覺 經 大 疏 釋 義 鈔 》、《 圓 覺 經 略 疏 》、《 圓 覺 經 略 疏 鈔 》等 等 。 另

外 ， 報 國 寺 惟 愨 撰《 圓 覺 經 疏 》一 卷 ， 先 天 寺 悟 實 撰《 圓 覺 經

疏 》二 卷 ， 薦 福 寺 堅 志 作《 圓 覺 經 疏 》四 卷 ， 北 都 藏 海 寺 道 詮

作《 圓 覺 經 疏 》三 卷 ， 西 蜀 龍 翔 寺 複 庵 道 輝 撰 八 卷 、 宋 孝 宗 撰

《 禦 注 圓 覺 經 》二 卷、龍 江 章 江 禪 院 如 山 撰《 圓 覺 經 略 疏 序 注 》

等 等 。 雖 然 佛 陀 多 羅 的《 圓 覺 經 》漢 譯 本 只 有 一 卷 ， 但 其 疏 鈔

卻 很 多。緣 唐、宋 以 降 高 僧 大 德 對《 圓 覺 經 》做 了 頗 多 的 研 究 ，

此 為 後 世 欲 研 究 此 經 者 ， 奠 下 了 良 好 的 基 礎 。  

 

近 現 代 也 有 很 多 研 究 者，用 簡 而 易 懂 的 現 代 語 言 來 闡 明 了

《 圓 覺 經 》的 甚 深 法 義。此 對 於 有 意 學 禪 或 研 究 佛 法 者，幫 助

很 大 。 此 如 ， 釋 憨 山《 圓 覺 經 直 解 》、 釋 太 虛《 圓 覺 經 略 釋 》、

李 安 綱《 禪 悟 圓 覺 經 》、釋 廣 超 的《 大 方 廣 圓 覺 修 多 羅 講 記 》、

釋 明 奘《 圓 覺 經 講 記 》、 釋 圓 瑛《 大 方 廣 圓 覺 修 多 羅 講 記 》、 南

懷 瑾《 圓 覺 經 略 說 》等 等，都 是 對《 圓 覺 經 》的 注 釋 賦 予 新 解 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關 於 《 圓 覺 經 》 的 真 偽 之 論 辯 ， 可 參 閱 如 下 論 文 ：  

曹 潤 鎬 (1996) 『 円 覚 経 』 の 成 立 と 受 容 (思 想 的 立 場 と 関 連 し て ) 印

度 學 佛 教 學 研 究 第 四 十 五 巻 第 二 号 ， 頁 59-62。  

逸 廠 ； 湯 次 了 榮 (2014)〈 圓 覺 經 之 研 究 〉，《 海 潮 音 》 第 12 卷 ， 第 6
號 ， 頁 56 - 59。  

楊 維 中 ，〈《 圓 覺 經 》 之 爭 新 辨 〉，《 西 北 大 學 學 報 》 2016 年 ， 5 月 ，

第 46 卷 ， 第 3 期 ， 頁 35-40。  
2 有 關《 圓 覺 經 》歷 代 注 疏 的 整 理，可 參 閱 王 紅 岩 (2011)，〈《 圓 覺 經 》

研 究 〉 四 川 省 社 會 科 學 院 研 究 生 學 院 ， 碩 士 論 文 ， 頁 8-9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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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 外，還 有 釋 聖 嚴 在《 完 全 證 悟 》一 書，從 禪 的 生 活 觀 的 角 度 ，

通 過 淺 顯 易 懂 的 語 言，並 列 舉 實 例 來 闡 述 經 意，對 學 禪 者 日 常

生 活 中 的 運 用 給 與 了 很 多 啟 發。再 者，《 圖 解 圓 覺 經 》，釋 心 田

採 用 了 生 動 的 圖 畫，以 及 淺 顯 易 懂 的 語 言 來 解 經，將《 圓 覺 經 》

闡 述 得 更 透 徹 清 晰。釋 果 煜《 圓 覺 經 宗 旨 》— — 迷 悟 的 轉 機 ，

從 中 觀 的 空 理 出 發 ， 來 彰 顯 《 圓 覺 經 》 的 深 刻 內 涵 。  

 

有 關 研 究《 圓 覺 經 》的 論 文 、期 刊 也 有 相 當 多 篇 ， 其 展 現

如 來 藏 思 想 、 佛 陀 的 圓 覺 境 界 的 代 表 有 ： 林 彥 宏 (2005) 的 《 生

命 實 踐 修 證 之 道 — — 以 《  圓 覺 經 》  的 如 來 藏 思 想 為 建 構 依

據 》， 將 「 如 來 藏 思 想 」 做 出 基 本 的 詮 釋 ， 並 且 與 生 命 實 踐 作

結 合 。 王 娟 熔 在 《 北 京 印 刷 學 院 學 報 》 (2014)有 〈《 圓 覺 經 》 修

行 思 想 之 探 析 〉。 最 近 的 ， 則 有 丁 國 耀 (2016)《 命 教 育 的 本 體 思

想 與 關 懷 實 踐 — —  以《 大 方 廣 圓 覺 修 多 羅 了 義 經 》為 例 》3。

除 了 上 述 闡 釋 經 中 的 義 理 外，還 有 從 不 同 的 面 向 來 研 究 此 經 ，

如 ：  

1 .  從 語 言 文 學 方 面 來 研 究《 圓 覺 經 》，代 表 有：李 薇 (2010)《 漢

譯 《 圓 覺 經 》 的 文 學 解 讀 》， 以 經 中 的 四 字 格 為 主 ， 分 析

佛 經 的 文 體 特 徵。4 韓 瑞 (2011)〈《 圓 覺 經 》中 的 比 喻 研 究 〉，

其 對 《 圓 覺 經 》 中 的 四 十 三 個 譬 喻 做 全 面 的 分 析 ， 藉 由 譬

喻 來 闡 釋 佛 法 ， 及 譬 喻 喻 帶 給 眾 生 的 啟 示 等 。 5  

2 .  另 外 ， 從 藝 術 面 向 來 闡 揚 《 圓 覺 經 》 有 ： 張 佳 弘 (2016)在

《 佛 學 與 科 學 》 中 的 〈 探 究 《 圓 覺 經 》  的 教 化 藝 術 〉， 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丁 國 耀 以 《 圓 覺 經 》 為 根 本 思 想 ， 探 究 圓 覺 本 體 思 想 之 生 命 智 慧 、

生 命 關 懷 及 實 踐 法 門，比 對《 圓 覺 經 》思 想 與 生 命 教 育 思 想 之 內 涵 ，

思 考 圓 覺 思 想 對 於 臺 灣 生 命 教 育 之 啟 發 。 見 ： 丁 國 耀 (2016)，《 生 命

教 育 的 本 體 思 想 與 關 懷 實 踐 — —  以 《 大 方 廣 圓 覺 修 多 羅 了 義 經 》

為 例 》， 國 立 臺 北 教 育 大 學 教 育 學 系 生 命 教 育 碩 士 班 論 文 。  
4 參 李 薇 (2010)，〈 漢 譯 《 圓 覺 經 》 的 文 學 解 讀 〉， 東 北 師 範 大 學 。  
5 參 韓 瑞 (2011)，〈《 圓 覺 經 》 中 的 比 喻 研 究 〉， 西 安 電 子 科 技 大 學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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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 究 《 圓 覺 經 》 傳 達 的 美 感 經 驗 ， 強 調 本 經 的 許 多 藝 術 價

值 ， 及 它 對 中 國 文 學 的 影 響 。 6 

 

這 些 論 文 、 期 刊 從 不 同 面 向 來 研 究 《 圓 覺 經 》， 但 是 關 於

研 究《 圓 覺 經 》中 所 提 到 的 一 些 障 礙 的 論 文 卻 極 寡，目 前 有 趙

志 浩 (2015)《 唐 山 學 院 學 報 》 第 二 期 中 談 到 〈《 圓 覺 經 》 提 出 的

幾 種 修 習 和 知 見 障 礙 〉， 但 由 於 篇 幅 比 較 少 ， 文 中 對 於 修 行 障

礙，以 及 如 何 斷 除 這 些 障 礙 的 修 行 方 便 法 門，並 沒 有 詳 細 地 分

析 和 探 討 。 因 此 ， 筆 者 希 望 透 過 以 〈《 圓 覺 經 》 中 修 行 障 礙 之

探 討 〉為 主 題 的 研 究 ， 對 於 經 中 之 二 障、 四 相 、 二 境 以 及 四 種

禪 病 能 作 進 一 步 研 究，以 及 探 析 斷 除 這 些 障 礙 的 修 行 方 法，俾

對 欲 以《 圓 覺 經 》為 依 止 的 實 修 者 以 及 欲 研 究 此 經 者 能 有 所 助

益 。  

（ 三 ）  研 究 方 法 與 範 圍  

筆 者 搜 集 有 關《 圓 覺 經 》的 文 獻 資 料，包 括 此 經 的 漢 譯 本

以 及 有 關《 圓 覺 經 》之 疏 鈔 、注 解 等 等， 並 參 照 學 術 界 已 發 表

的 相 關 論 文 著 作 ， 進 行 閱 讀 、 比 對、 分 析 與 探 究 。 本 文 以 佛 陀

多 羅 的《 圓 覺 經 》漢 譯 本 及 其 疏 鈔、 注 解 為 主 要 研 究 範 圍 。 首

先 嘗 試 究 明 經 中 所 提 出 理、事 二 障，及 這 二 障 如 何 障 礙 我 們 的

正 知 、 正 見 ， 使 我 們 延 續 生 死 輪 迴 而 不 得 解 脫 。 其 次 ， 探 討 眾

生 對 我 、 人 、 眾 生 、 壽 命 四 相 的 執 著 及 產 生 憎 、 愛 二 境 之 間 的

關 係 。 最 後 ， 對 於 禪 修 的 四 種 病（ 作 、 任 、 止 、 滅 ）做 進 一 步

地 分 析 和 解 釋。在 釐 清 這 些 障 礙 的 內 容 之 後，將 探 討 本 經 所 提

出 斷 除 障 礙 的 諸 修 行 方 法，並 做 深 入 探 究，以 體 會 此 經 的 要 旨

及 其 意 義 所 在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 參 張 佳 弘 (2016)，〈 探 究 《 圓 覺 經 》 的 教 化 藝 術 〉，《 佛 學 與 科 學 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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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四 ）  本 文 的 內 容 架 構  

本 文 的 核 心 乃 探 討《 圓 覺 經 》所 提 到 在 修 行 過 程 中 所 遇 到

的 幾 種 障 礙 及 斷 障 的 方 法 。 因 此 ， 將 分 五 個 部 分 來 鋪 陳 ：  

一 、  陳 述 研 究 《 圓 覺 經 》 中 修 行 障 礙 的 動 機 與 目 的 、 研 究

方 法 、 學 術 研 究 現 況 與 文 獻 探 討 、 論 文 結 構 之 說 明 。  

二 、  簡 單 介 紹 《 圓 覺 經 》 的 基 本 結 構 以 及 主 要 內 容 思 想 ，

使 讀 者 一 目 了 然 本 經 所 闡 述 的 內 容 。  

三 、  分 析 佛 典 中 「 障 礙 」 的 字 義 ， 其 中 以 研 究 《 圓 覺 經 》

中 所 提 出 幾 種 修 行 障 礙 為 主，並 針 對 理 事 二 障 礙、四 相 、

憎 愛 二 境 以 及 四 種 禪 病 作 出 說 明 與 探 討 ， 以 詳 明 修 行 上

斷 除 這 些 障 礙 的 重 要 性 。  

四 、  論 述《 圓 覺 經 》中 世 尊 教 導 斷 除 障 礙 的 方 便 修 行 法 門 。  

五 、  結 論 ， 對 前 面 幾 章 作 出 整 體 回 顧 ， 並 對 《 圓 覺 經 》 未

來 的 研 究 發 展 提 出 一 些 建 議 。 筆 者 希 望 這 篇 文 章 完 成 後 ，

對 於 欲 進 一 步 深 入 瞭 解 《 圓 覺 經 》 的 特 色 、 目 的 以 及 想

要 實 踐 該 經 的 行 者 有 所 助 益 。  

二 、  《 圓 覺 經 》 的 梗 概  

（ 一 ）  經 題 釋 義  

《 圓 覺 經 》在 漢 傳 佛 教 中，是 一 部 很 重 要 的 經 典，受 到 了

華 嚴 宗 ， 禪 宗 的 重 視 ， 並 作 為 該 宗 的 根 本 經 典 之 一 。 但 是 ， 這

部 經 究 竟 敘 說 了 何 等 法 義 ？ 對 於 此，本 文 首 先 將 從 經 題 開 始 著

手，以 迅 速 掌 握 經 中 的 核 心 思 想。經 中 世 尊 回 答 賢 善 首 菩 薩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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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明 了 此 經 有 五 個 名 字 ：  

善男子！是經百千萬億恒河沙諸佛所說，三世如來之所

守護，十方菩薩之所歸依，十二部經清淨眼目，是經名

大方廣圓覺陀羅尼，亦名修多羅了義，亦名祕密王三昧，

亦名如來決定境界，亦名如來藏自性差別汝當奉持！ 7	

這 部 經 的 名 字 叫 作《 大 方 廣 圓 覺 修 多 羅 了 義 經 》。「 大 」是 廣 大 、

偉 大 ， 就 是 體 大 ， 是 一 種 無 處 不 在， 在 宇 宙 中 不 增 不 減 ， 盡 虛

空 、 遍 法 界 的 大 。「 方 」 是 指 方 正 ， 就 是 規 範 、 規 則 ， 統 攝 空

間 、 時 間 ， 遍 滿 十 方 。「 廣 」 是 廣 闊 、 廣 大 無 邊 ， 意 為 此 圓 覺

性 無 邊 無 際 、 無 有 窮 盡 、 遍 滿 法 界 。「 大 方 廣 」 又 名 大 方 等 ，

是 大 乘 佛 教 經 典 通 稱 的 常 見 用 法 ， 是 為 了 別 於 小 乘 。「 圓 覺 」

是 「 如 來 藏 」、「 真 如 」、「 佛 性 」、「 一 真 法 界 」 的 別 名 。「 圓 」

是 圓 滿 ， 不 是 局 部 ， 不 是 殘 缺 ， 圓 融 無 礙 。「 覺 」 即 菩 提 、 覺

性 。「 大 方 廣 圓 覺 」 即 是 指 正 直 、 不 偏 、 不 邪 的 圓 滿 菩 提 ， 也

就 是 佛 果，是 一 切 眾 生 所 共 具 的 佛 性，這 是《 圓 覺 經 》的 核 心 。

「 陀 羅 尼 」 是 總 綱 ， 一 切 佛 法 的 總 綱 。「 修 多 羅 」 就 是 經 藏 ，

為 梵 語 sūtra 的 音 譯 ， 可 意 譯 為 契 經 、 正 經 、 貫 經 ， 是 十 二 分

教 8中 的 第 一 類 。「 了 義 經 」 指 說 理 透 徹 ， 能 斷 盡 一 切 煩 惱 的 經

典 ， 是 相 對 於 不 了 義 而 言 。 9 

 

本 經 也 叫 作《 祕 密 王 三 昧 》是 因 為 它 闡 述 了 最 高 三 昧 和 最

微 妙 的 教 義 。「 秘 密 」 指 不 可 說 、 不 可 思 議 10，「 三 昧 」 即 是 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《 圓 覺 經 》。 (CBETA,T17, no. 842, p. 921, c16-21) 
8 關 於 十 二 分 教 世 尊 在《 大 寶 積 經 》卷 37〈 如 來 不 思 議 性 品  4〉中 說 ：

「 我 今 演 說 契 經 、 應 頌 、 記 別 、 伽 他 、 自 說 、 緣 起 、 本 事 、 本 生 、

方 廣、希 法、譬 喻、解 釋，如 是 等 趣 十 二 分 教。」(CBETA, T11, no. 310, 
p. 210, a4-6) 

9 參 見 釋 圓 瑛 ，《 大 方 廣 圓 覺 修 多 羅 了 義 經 講 義 》，頁 1-5。  
10 參 見 東 方 橋 ，《 釋 迦 牟 尼 之 圓 覺 經 》， 頁 165-167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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摩 地 、 等 持 、 正 定 、 正 受 、 正 思 惟 等 。 圓 覺 三 昧 之 總 持 ， 所 以

稱 為 王 11。 換 句 話 說 ， 能 有 機 緣 接 觸 到 這 部 經 ， 修 行 此 法 就 能

夠 證 得 三 昧 之 王 — — 「 圓 覺 三 昧 」。  

 

此 經 又 名 為《 如 來 決 定 境 界 》是 因 為 只 有 如 來 完 全 了 解 此

經，懂 了 這 個 圓 覺 法 門，決 定 成 佛，具 有 決 定 性，是 無 庸 置 疑 。

換 言 之 ， 必 須 證 得 此 境 界 才 算 是 成 佛 。另 外 ， 此 經 也 稱 為《 如

來 藏 自 性 差 別 》， 它 是 從 能 起 一 切 分 別 的 圓 覺 自 性 而 來 ， 如 來

藏 是 不 動 的 ， 然 其 之 功 德 卻 能 以 種 種 的 方 式 示 現 。  

 

另 ， 此 經 主 要 是 對 「 頓 教 大 乘 」 眾 生 說 的 。 如 ：  

善男子！是經名為頓教大乘，頓機眾生從此開悟，亦攝

漸修一切群品。 12 

有 些 佛 經 強 調 頓 教 的 法 門，只 有 對 利 根 的 人 有 利 益，對 非

是 此 根 器 之 眾 生 ， 就 無 法 依 經 文 來 修 行。 雖《 圓 覺 經 》主 要 是

對 利 根 眾 生 說 的，但 也 能 攝 一 切 漸 修 群 品，以 聽 聞 圓 覺 法 門 ，

進 而 思 維 法 義 ， 便 可 依 之 修 行 。  

（ 二 ）  《 圓 覺 經 》 的 結 構  

從《 圓 覺 經 》的 架 構 可 分 為 序 分、正 宗 分、流 通 分 三 部 分 ，

也 稱 之 為 三 分 科 經 。  

「 序 分 」也 叫 作 緣 起，主 要 是 敘 述 本 經 的 由 來 與 因 緣，包

括 時 間 、 地 點 、 人 物 、 事 件 、 原 因 、 結 果 等 等 。《 圓 覺 經 》 一

開 始 就 介 紹 本 經 的 緣 起。這 部 經 是 由 佛 陀 入 了 甚 深 的 大 光 明 藏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1 參 見 釋 太 虛 ，《 圓 覺 經 略 釋 》。  
12《 圓 覺 經 》。 (CBETA, T17, no. 842, p. 921, c23-24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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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昧 13， 為 十 二 位 菩 薩 及 其 眷 屬 說 法 。  

「 正 宗 分 」 是 經 文 的 正 文 部 分 。《 圓 覺 經 》 的 正 宗 分 採 用

問 答 的 方 式 來 呈 現，先 以 長 行 問 答 來 說 法，最 後 以 偈 頌 重 宣 其

義。分 別 由 十 二 為 菩 薩 依 次 向 佛 陀 提 出 問 題，佛 陀 則 逐 一 進 行

回 答 。  

「 流 通 分 」是 總 結 與 歸 納 部 分，一 般 敘 說 受 持 本 經 的 利 益，

以 及 囑 咐 弟 子 們 將 經 文 進 行 宣 講、傳 播，使 之 廣 泛 流 傳。於《 圓

覺 經 》中，由 最 後 一 位 菩 薩 — — 賢 善 首 菩 薩 向 佛 陀 發 問 經 題 、

受 持 本 經 的 功 德 和 如 何 流 傳 這 部 經 。  

（ 三 ）  《 圓 覺 經 》 的 主 要 內 容 及 思 想  

從 內 容 來 看 ，《 圓 覺 經 》可 分 為 十 二 章 14， 每 一 章 由 一 位 菩

薩 向 佛 陀 發 問 請 法。其 中，前 四 章 是 著 重 闡 發 大 乘 佛 教 真 如 、

萬 法 唯 識 的 義 理，中 間 四 章 是 著 重 講 解 修 行 方 法 及 實 踐；後 四

章 則 詳 盡 闡 述 了 心 性、法 性、漸 頓 法 門 與 根 機 等 問 題。具 體 的

說 ：  

一 、 文 殊 菩 薩 章：佛 陀 宣 說 有 圓 覺 法 門，流 出 一 切 清 淨 真 如 、

菩 提、涅 槃 及 波 羅 蜜。提 出 成 佛 的 清 淨 果 位 的 修 持 方 法 問

題，以 及 眾 生 因 為 無 明 顛 倒 而 妄 認 識 境，執 著 有 身 心 為 實

有，如 何 發 清 淨 心，從 而 遠 離 煩 惱 的 問 題。這 基 本 上 是 全

經 的 根 本 和 宗 趣 所 在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3《 大 方 廣 佛 華 嚴 經 》 卷 30〈 佛 不 思 議 法 品  28〉：「 一 切 諸 佛 悉 有 最

勝 無 上 光 明 莊 嚴 ， 皆 悉 普 放 大 光 明 藏 一 一 光 明 悉 有 無 數 妙 光 明 網 以

為 眷 屬 ， 普 照 一 切 諸 佛 世 界 ， 除 滅 一 切 世 間 闇 冥 ， 現 佛 出 世 作 不 退

轉 最 勝 佛 事，出 生 無 量 清 淨 法 身，是 為 一 切 諸 佛 最 勝 無 上 光 明 莊 嚴。」

(CBETA, T09, no. 278, p. 593, b2-8) 
14 關 於 本 經 分 為 十 二 章 可 參 閱 ： 釋 太 虛 《 圓 覺 經 略 釋 》 之 懸 論 ， 頁

13-14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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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 、 普 賢 菩 薩 章：普 賢 菩 薩 代 表 實 踐，是 大 行 的 象 徵。普 賢 菩

薩 向 佛 陀 請 教 如 何 修 行 的 問 題。具 體 而 言，就 是 如 何 以 幻

修 幻 ？ 何 謂 修 行 如 幻 ？ 以 及 如 何 令 妄 想 心 解 脫 的 問 題 。  

三 、 普 眼 菩 薩 章：普 眼 菩 薩 向 佛 陀 提 問 的 是 菩 薩 修 行 的 漸 次 問

題。如 何 端 正 思 維 ？ 遠 離 諸 幻 之 後，如 何 住 於 這 種 境 界 中 ？

以 及 如 何 令 迷 惑 的 眾 生 得 以 開 悟 的 問 題 。  

四 、 金 剛 藏 菩 薩：金 剛 藏 菩 薩 代 表 了 佛 的 秘 密 智 慧 寶 藏，他 向

佛 陀 提 出 了 三 個 問 題：眾 生 本 來 具 有 佛 性，為 何 又 會 有 無

明 煩 惱 ？ 若 眾 生 本 來 就 無 明，又 為 何 說 本 來 成 佛 ？ 人 人 皆

有 佛 性 ， 何 生 煩 惱 ？ 這 些 問 題 也 是 全 經 的 根 本 問 題 。  

五 、 彌 勒 菩 薩 章：彌 勒 菩 薩 是 代 表 慈 悲 之 心，向 佛 陀 提 出 關 於

慈 愛 度 化 眾 生 的 問 題，就 是 眾 生 如 何 斷 輪 迴 和 度 化 眾 生 的

方 法 。  

六 、 清 淨 慧 菩 薩 章：清 淨 慧 菩 薩 代 表 的 是 清 淨 智 慧，他 向 佛 陀

提 出 問 題 是 眾 生、菩 薩 和 如 來 所 證、所 得 的 差 別 以 及 造 成

差 別 的 本 質 。  

七 、 威 德 自 在 菩 薩 章：威 德 自 在 菩 薩 是 代 表 大 威 德 的 成 就，他

向 佛 陀 提 問 成 佛 修 行 的 方 法 與 漸 修 法 門 的 問 題 以 及 如 何

修 止 觀 禪 的 問 題 。  

八 、 辨 音 菩 薩 章：辨 音 菩 薩 代 表 法 音 微 細，他 請 佛 陀 進 一 步 開

示 菩 薩 修 圓 覺 法 門 的 方 法。佛 陀 則 將 前 一 章 所 講 的 三 種 修

行 法 門 具 體 總 結 為 二 十 五 種 清 淨 定 輪 。  

九 、 淨 諸 業 障 菩 薩 章：淨 諸 業 障 菩 薩 代 表 清 淨 一 切 業 障，他 所

提 問 的 是 眾 生 本 性 清 淨，怎 麼 會 受 到 污 染 ？ 又 是 何 來 的 污

染 使 眾 生 迷 悶 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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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 、 普 覺 菩 薩 章：普 覺 菩 薩 代 表 的 是 普 遍 覺 悟，他 向 佛 陀 請 示

關 於 眾 生 應 該 如 何 遠 離 邪 師 ， 如 何 親 近 大 乘 善 知 識 的 問

題 。  

十 一 、 圓 覺 菩 薩 章：圓 覺 菩 薩 代 表 圓 滿 覺 悟，他 向 佛 陀 提 出 兩

個 問 題，分 別 為 眾 生 要 如 何 修 行 圓 覺 法 門 和 圓 覺 中 止 觀 禪

以 何 為 首 。  

十 二 、 賢 善 首 菩 薩 章：賢 善 首 菩 薩 代 表 至 賢 至 善，他 是 十 二 位

菩 薩 中 的 最 後 一 位 向 佛 請 法，所 問 的 問 題 就 是 本 經 的 名 字 、

如 何 奉 持 此 經 ， 以 及 修 持 該 經 的 功 德 等 問 題 。  

 

總 之 ，《 圓 覺 經 》 的 核 心 在 於 圓 覺 妙 心 ， 圓 覺 遍 滿 法 界 ，

只 是 眾 生 並 未 認 識 到，從 而 執 妄 為 真，執 空 為 有，執 迷 為 悟 。

眾 生 明 瞭 身 心 皆 為 幻 之 理，修 離 身 心 幻 垢 之 行，便 能 知 幻 即 離，

離 幻 即 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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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 、  《 圓 覺 經 》 中 之 修 行 障 礙  

在 進 入 探 討 《 圓 覺 經 》 所 提 出 哪 些 修 行 障 礙 的 內 容 之 前 ， 必 須

先 了 解 「 障 礙 」 一 詞 的 內 涵 。 在 《 佛 說 淨 業 障 經 》 卷 1 中 ， 有 關 障

礙 的 記 載 如 下 ：  

爾時文殊師利法王子白佛言：「世尊！願說障礙、不障礙法。

諸菩薩聞，能於後時五濁惡世，於諸世法不生染著」。佛告文

殊師利：「夫障礙者，貪欲是障礙、瞋恚是障礙、愚癡是障礙。

布施是障礙、持戒是障礙、忍辱是障礙、精進是障礙、禪定

是障礙、智慧是障礙。佛想是障礙、法想是障礙、僧想是障

礙。空想是障礙、無相想是障礙、無作想是障礙。無行想是

障礙、不生想是障礙。文殊師利！取要言之，若於諸法有縛、

有解，當知如是皆是障礙。 15	

從 上 文 可 知 ， 在 修 行 過 程 中 行 者 所 遇 到 的 障 礙 其 數 甚 多 ， 有 的 屬 於

身 、 心 方 面 ； 也 有 的 較 重 ， 有 的 較 輕 之 輕 重 不 同 。 但 這 些 障 礙 主 要

是「 於 諸 法 有 縛 、 有 解 」， 也 就 是 對 於 諸 法 有 分 別 心 、 有 任 何 對 立 概

念 都 是 障 礙 。 在 佛 典 裏 面 ， 修 行 斷 除 障 礙 可 以 說 是 重 要 的 內 容 。 然

而 ， 從 佛 教 的 發 展 過 程 中 ， 也 發 展 出 不 同 的 障 礙 說 ， 因 而 對 於 修 行

障 礙 有 了 不 同 的 分 類 ， 如 煩 惱 和 所 知 二 障 ， 或 煩 惱 障 、 業 障 、 異 熟

障 （ 報 障 ） 三 障 16、 五 障 17、 十 障 18等 等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5《 佛 說 淨 業 障 經 》 卷 1。 (CBETA,T24, no. 1494, p. 1097, b6-16) 
16《 大 般 涅 槃 經 》中 說 三 障 為 煩 惱 障、業 障 和 報 障，其 卷 11〈 現 病 品  6〉說 ：

「 煩 惱 障 者 ， 貪 欲 、 瞋 恚 、 愚 癡 ， 忿 怒 、 纏 蓋 、 焦 惱 、 嫉 妬 、 慳 悋 、 奸 詐 、

諛 諂 、 無 慚 、 無 愧 ， 慢 慢 、 大 慢 、 不 如 慢 、 增 上 慢 、 我 慢 、 邪 慢 、 憍 慢 ，

放 逸 貢 高 、 忿 恨 諍 訟 、 邪 命 諂 媚 、 詐 現 異 相 、 以 利 求 利 、 惡 求 多 求 ， 無 有

恭 敬、不 隨 教 誨、親 近 惡 友、貪 利 無 厭、纏 縛 難 解，欲 於 惡 欲、貪 於 惡 貪 、

身 見 有 見 及 以 無 見 、 頻 申 憙 睡 、 欠 呿 不 樂 、 貪 嗜 飲 食 、 其 心𧄼瞢 、 心 緣 異

想 、 不 善 思 惟 、 身 口 多 惡 、 好 憙 多 語 ， 諸 根 闇 鈍 、 發 言 多 虛 ， 常 為 欲 覺 、

恚 覺 、 害 覺 之 所 覆 蓋 ， 是 名 煩 惱 障 。 業 障 者 ， 五 無 間 罪 ， 重 惡 之 病 。 報 障

者，生 在 地 獄、畜 生、餓 鬼，誹 謗 正 法 及 一 闡 提，是 名 報 障。」(CBETA, T12, 
no. 374, p. 428, c14-26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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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般 而 言 ， 佛 典 裡 面 常 常 提 到 障 礙 ， 我 們 可 以 說 障 礙 就 是 讓 我

們 不 能 進 行 或 完 成 自 己 想 作 的 事 的 東 西 。 然 而 ，《 圓 覺 經 》不 僅 是 從

思 想 、 見 解 方 面 來 教 導 ， 而 且 還 從 實 際 的 修 行 來 給 眾 生 指 導 ， 如 何

依 止 佛 性 本 具 的 清 淨 心 來 思 維、修 行，以 及 面 對 種 種 生 活 上 的 障 礙 。

本 文 將 以《 圓 覺 經 》為 中 心，來 探 討 佛 典 中 所 提 出 一 些 修 行 的 障 礙 。

首 先，闡 述《 圓 覺 經 》中 的 理、事 二 障 之 內 涵，接 著 論 述 眾 生 於 我 、

人 、 眾 生 、 壽 命 四 相 所 執 著 的 錯 誤 認 知 。 眾 生 因 為 執 著 於 四 相 而 生

了 憎 、 愛 二 境 。 有 了 憎 、 愛 之 心 會 不 斷 增 益 無 明 ， 因 此 造 種 種 業 ，

令 輪 迴 不 已 ， 不 得 解 脫 。 最 後 探 討 禪 修 行 者 容 易 得 的 作 、 任 、 止 、

滅 等 四 種 禪 病 。 本 文 將 藉 由 論 述 經 中 所 提 的 諸 多 修 行 障 礙 ， 以 凸 顯

出 這 些 障 礙 的 可 連 串 和 可 轉 進 ， 以 利 於 運 用 各 種 修 行 方 法 來 斷 諸 障

礙 。  

（ 一 ）  理 、 事 二 障 	

在 佛 教 發 展 的 過 程 中 ， 無 論 是 解 脫 道 還 是 菩 提 道 ， 修 行 者 必 須

要 先 斷 除 各 種 障 礙 才 能 證 真 。 早 期 佛 教 的 修 行 者 ， 以 得 阿 羅 漢 果 、

證 涅 槃 為 最 終 目 標 ， 因 此 障 礙 聖 道 ， 也 就 是 障 礙 解 脫 道 的 主 要 內 容

僅 限 於 貪 、 瞋 、 癡 等 諸 煩 惱 。 後 來 在 很 多 大 乘 經 典 裏 面 ， 出 現 了 有

些 證 得 聖 果 阿 羅 漢，還 有 習 氣，因 而 有 佛 與 阿 羅 漢 斷 障 內 容 之 差 別 ，

開 始 出 現 煩 惱 和 所 知 二 障 說 。 事 實 上 ， 到 了 大 乘 佛 教 時 期 ， 斷 除 二

障 的 內 容 才 被 正 視 與 強 調。尤 其 是 大 乘 中 觀、唯 識、如 來 藏 等 三 系 ，

對 二 障 都 有 各 自 的 解 說 。 在 《 圓 覺 經 》 中 也 談 到 二 障 ， 但 有 不 同 的

用 語 ， 如 世 尊 告 訴 彌 勒 菩 薩 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7《 大 集 法 門 經 》 卷 2：「 五 障 ， 是 佛 所 說 。 謂 樂 欲 障 、 瞋 恚 障 、 睡 眠 障 、 惡

作 障 、 疑 惑 障 。 」 (CBETA,T01, no. 12, p. 230, a19-20) 
18《 十 地 經 論 》卷 1：「 何 者 十 障 ？ 一 者 凡 夫 我 相 障；二 者 邪 行 於 眾 生 身 等 障 ；

三 者 闇 相 於 聞 、 思 、 修 等 諸 法 忘 障 ； 四 者 解 法 慢 障 ； 五 者 身 淨 我 慢 障 ； 六

者 微 煩 惱 習 障 ； 七 者 細 相 習 障 ； 八 者 於 無 相 有 行 障 ； 九 者 不 能 善 利 益 眾 生

障 ； 十 者 於 諸 法 中 不 得 自 在 障 。 」 (CBETA,T26, no. 1522, p. 127, a12-17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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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何二障？一者理障礙正知見，二者事障續諸生死。19	

依 上 文 所 述，所 謂 二 障 是 指 理 障 和 事 障。理 障 能 阻 礙 人 們 覺 悟 正

知 、 正 見 ； 事 障 使 人 在 生 死 中 輪 轉 不 已 。 依 華 嚴 宗 五 祖 圭 峰 宗 密 的

解 釋 ， 理 障 義 是 同 於 唯 識 所 講 的 所 知 障 ， 事 障 是 指 煩 惱 障 。 事 是 煩

惱 ， 煩 惱 即 障 ， 又 能 續 生 死 故 ； 理 是 所 知 ， 所 知 非 障 ， 是 障 障 於 所

知 理 故。20一 般 可 以 理 解 為 理 障 是 指 修 行 者 執 著 於 所 了 解 或 懂 得 的 一

切 知 識 和 道 理 ， 又 稱 為 智 障 。 其 包 括 執 著 於 知 識 和 佛 學 理 論 ， 能 障

礙 正 知 正 見 21。 有 了 「 我 」， 堅 持 己 見 、 主 觀 論 斷 ， 因 而 障 礙 我 們 接

受 其 他 知 識 ， 並 障 礙 我 們 證 得 菩 提 佛 果 。 理 障 ， 所 障 之 法 即 真 理 ，

能 障 之 法 即 無 明 。 22事 障 是 指 貪 、 瞋 、 癡 等 煩 惱 ， 也 稱 為 煩 惱 障 。 煩

惱 能 蒙 蔽 真 如 本 性 ， 使 眾 生 造 種 種 有 漏 不 淨 之 業 ， 其 會 障 礙 我 們 脫

離 生 死 輪 迴 。  

 

對 於 煩 惱 、 所 知 二 障 說 ， 阿 毗 達 磨 論 書 和 大 乘 三 系 的 佛 典 之 中

都 有 不 同 的 記 載。煩 惱、所 知 二 障 早 出 現 於 中 期 阿 毗 達 摩 論 書 的《 阿

毘 達 磨 大 毘 婆 沙 論 》， 其 卷 141 中 說 ：  

四正斷者，一於已生惡不善法為令斷故，生欲發懃攝心持心。

二於未生惡、不善法為不生故，餘說如前。三於未生善法為

令生故，餘說如前。四於已生善法為令安住不忘倍修增廣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9《 圓 覺 經 》。 (CBETA, T17, no. 842, p. 916, b21-22) 
20《 圓 覺 經 大 疏 》卷 2 (CBETA, X09, no. 243, p. 382, b5-8 // Z 1:14, p. 167, a12-15 // R14, 

p. 333, a12-15) 
21 所 知 障 梵 文 為 j ñeyāva raṇa， 由 所 知 （ jñeya） 和 障 礙 （ āva raṇa） 兩 個 名 詞

所 組 合 成 的 複 合 詞。從 梵 文 複 合 詞 的 構 詞 來 解 析，有 依 主 釋 與 持 業 釋 兩 種

解 讀 方 式 。 依 主 釋 的 所 知 障 即「 所 知 被 障 」義 ， 即 所 知 實 義 被 遮 蔽 不 顯 ，

對 於 所 知 之 智 的 障 礙 。 持 業 釋 的 所 知 障 即 所 知 本 身 就 是 障 礙 。 然 而 ，「 依

主 釋 為 主 流 的 解 讀 ， 而 持 業 釋 則 是 支 流 。 」 劉 宇 光 (2015 )〈 所 知 障 ： 在 梵

文 構 詞 異 讀 、 概 念 邏 輯 關 係 及 釋 義 學 的 反 證 之 間 〉，《 臺 大 佛 學 研 究 》， 第

二 十 九 期 ， 頁 125。  
另 ，參 考 釋 見 弘 ( 1997)〈《 入 菩 提 行 論 細 疏 》に お け る 所 知 障 の 覚 え 書 き 〉，

《 西 日 本 宗 教 學 雜 誌 》 通 号 19， 西 日 宗 教 學 會 ， 頁 88。  
22見 釋 太 虛 ，《 圓 覺 經 略 釋 》， 頁 96-97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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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……問：此四何緣說為正斷？答：由此四種能正斷故。問：

前二可爾，後二云何？答：以初為名故無有失，或此四種皆

有斷義，謂前二斷煩惱障，後二斷所知障。修善法時斷無知

故，暫斷、永斷俱名斷故。有處說此名為正勝；無倒策發成

勝事故。 23	

由 此 可 知 ， 在 本 論 之 中 ， 四 正 斷 之 「 已 生 惡 不 善 法 為 令 斷 、 未 生 惡

不 善 法 為 不 生 」 是 指 斷 惡 、 不 善 法 即 斷 煩 惱 障 ， 而 「 未 生 善 法 為 令

生 、 已 生 善 法 為 令 增 長 」 是 修 善 法 ， 能 夠 斷 無 知 即 斷 所 知 障 。 換 言

之 ， 煩 惱 障 是 指 惡 、 不 善 法 ； 所 知 障 是 指 無 知 。 另 ， 對 惡 法 和 不 善

法 之 差 別 在 《 阿 毘 達 磨 大 毘 婆 沙 論 》 卷 141 中 解 釋 如 下 ：  

問：惡與不善何差別？答：惡謂有覆無記；不善謂諸不善。

有作是說：惡謂色、無色界及欲界少分染法；不善謂欲界多

分染法。有說：惡謂欲界身、邊二見品，不善謂欲界諸餘煩

惱等。 24 

總 之 ， 煩 惱 、 所 知 二 障 早 在 中 期 部 派 佛 教 論 書 中 已 經 出 現 ， 煩 惱 障

是 指 惡 、 不 善 法 ； 所 知 障 是 指 無 知 ， 修 習 四 正 斷 能 斷 此 二 障 。  

 

中 觀 學 派 對 於 煩 惱 障 和 所 知 障 也 持 有 其 看 法 。 25中 觀 學 派 中 ， 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3《 圓 覺 經 》。 (CBETA, T27, no. 1545, p. 724, a23-c2) 
24《 阿 毘 達 磨 大 毘 婆 沙 論 》 卷 141， (CBETA, T27, no. 1545, p. 724, c3-7) 
25 有 關 所 知 障 的 研 究 可 參 閱 如 下 的 文 章 ：  

釋 見 弘 (1997)〈《 入 菩 提 行 論 細 疏 》に お け る 所 知 障 の 覚 え 書 き 〉，《 西 日 本

宗 教 學 雜 誌 》 通 号 19， 西 日 宗 教 學 會 。  

劉 宇 光 (2011)〈 所 知 障 是 無 明 或 無 知 — — 在 東 亞 唯 識 學 與 印 -藏 中 觀 學 之 間

（ 上 ）〉，《 法 鼓 佛 學 學 報 》， 第 八 期 ， 頁 103-141。  
劉 宇 光 (2011)〈 所 知 障 是 無 明 或 無 知 — — 在 東 亞 唯 識 學 與 印 -藏 中 觀 學 之 間

（ 下 ）〉，《 法 鼓 佛 學 學 報 》， 第 九 期 ， 頁 53-82。  
劉 宇 光 (2013)〈 唯 識 學 「 所 知 障 」 概 念 ： 譯 詞 評 議 、 研 究 檢 討 、 部 派 溯 源

及 東 亞 展 望 〉，《 臺 大 佛 學 研 究 》， 第 二 十 六 期 ， 頁 111-174。  
劉 宇 光 (2015)〈 所 知 障 ： 在 梵 文 構 詞 異 讀 、 概 念 邏 輯 關 係 及 釋 義 學 的 反 證

之 間 〉，《 臺 大 佛 學 研 究 》， 第 二 十 九 期 ， 頁 119-184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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謬 論 證 派 26主 張 煩 惱 障 礙 包 含 法、我 執，所 知 障 的 內 容 是 顯 現。然 而 ，

自 續 論 證 派 27卻 主 張 煩 惱 障 只 有 人 我 執，將 所 知 障 分 為 細 品 所 知 障 執

著 蘊 等 法 ， 真 實 存 在 及 粗 品 所 知 障 執 著 能 取 和 所 取 。 28 

 

瑜 伽 行 派 卻 主 張 煩 惱 障 是 我 執 ， 其 內 容 包 含 了 百 二 十 八 根 本 煩

惱 和 隨 煩 惱 ， 能 擾 惱 有 情 身 心 ， 能 障 涅 槃 。 所 知 障 是 法 執 著 ， 包 括

見 、 疑 、 無 明 、 愛 、 恚 、 慢 和 隨 煩 惱 ， 能 覆 所 知 境 ， 無 顛 倒 性 ， 能

障 菩 提。關 於 瑜 伽 行 派 對 二 障 的 解 說 可 依《 解 深 密 經 》29 ，以 及《 成

唯 識 論 》 卷 9 中 詳 細 地 說 明 ：  

煩惱障者：謂執遍計所執實我，薩迦耶見而為上首，百二十

八根本煩惱，及彼等流諸隨煩惱，此皆擾惱有情身心，能障

涅槃名煩惱障。所知障者：謂執遍計所執實法，薩迦耶見而

為上首，見、疑、無明、愛、恚、慢等，覆所知境無顛倒性

能障菩提名所知障。 30	

如 來 藏 系 對 於 二 障 的 觀 點 可 以 說 與 唯 識 學 派 的 觀 點 相 同 。 根 據

《 大 乘 起 信 論 》， 如 來 藏 系 以 染 心 31障 根 本 真 如 智 為 煩 惱 障 ， 以 無 明

障 世 間 自 然 業 智 即 所 謂 的 所 知 障 。 如 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6 歸 謬 論 證 派（ 又 稱 應 成 派 ）以 佛 護 、 月 稱 為 主 。 關 於 所 知 障 的 解 釋 可 參 閱

池 田 道 浩 (2000)〈 Candrakirti の 所 知 障 解 釈 〉，《 印 度 学 仏 教 学 研 究 》，東 京 ：

日 本 印 度 學 佛 教 學 會 ， 第 149 卷 ， 第 1 號 。  
27 自 續 論 證 派 （ 又 稱 依 自 起 派 ） 以 清 辨 為 主 。  
28 見 釋 文 修 ，《 佛 與 阿 羅 漢 斷 障 之 差 別 》， 頁 211-212。 
29《 解 深 密 經 》 卷 3〈 分 別 瑜 伽 品  6〉 說 ：  

「 善 男 子 ！ 此 奢 摩 他 、 毘 鉢 舍 那 ， 於 如 來 地 ， 對 治 極 微 細 最 極 微 細 煩 惱 障 及

所 知 障 。 由 能 永 害 如 是 障 故 ， 究 竟 證 得 無 著 、 無 礙 一 切 智 見 。 依 於 所 作 成

滿 所 緣 ， 建 立 最 極 清 淨 法 身 。 」 (CBETA, T16, no. 676, p. 702, a9-13) 
30《 成 唯 識 論 》 卷 9。 (CBETA, T31, no. 1585, p. 48, c6-11) 
31《 大 乘 起 信 論 》 卷 1：「 染 心 者 有 六 種 。 云 何 為 六 ？ 一 者 、 執 相 應 染 ， 依 二

乘 解 脫 及 信 相 應 地 遠 離 故 。 二 者 、 不 斷 相 應 染 ， 依 信 相 應 地 修 學 方 便 漸 漸

能 捨 ， 得 淨 心 地 究 竟 離 故 。 三 者 、 分 別 智 相 應 染 ， 依 具 戒 地 漸 離 ， 乃 至 無

相 方 便 地 究 竟 離 故 。 四 者 、 現 色 不 相 應 染 ， 依 色 自 在 地 能 離 故 。 五 者 、 能

見 心 不 相 應 染 ， 依 心 自 在 地 能 離 故 。 六 者 、 根 本 業 不 相 應 染 ， 依 菩 薩 盡 地

得 入 如 來 地 能 離 故 。 」 (CBETA, T32, no. 1666, p. 577, c7-15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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染心義者，名為煩惱礙，能障真如根本智故。無明義者，名

為智礙，能障世間自然業智故。 32 

綜 合 上 面 所 述 ， 筆 者 嘗 試 以 表 格 來 呈 現 中 期 部 派 佛 教 論 書 和 大 乘 三

系 的 佛 典 中 對 於 二 障 的 詮 釋 ， 俾 令 知 彼 等 內 容 的 差 異 ：  

表 １ ：              煩 惱 障 和 所 知 障 的 比 較 表  

 

 二 障  

學 派  煩 惱 障  所 知 障  

阿 毗 達 摩 論 書  惡 、 不 善 法  無 知  

中 觀  

歸 謬 論 證 派  我 執  + 法 執  顯 現  

自 續 論 證 派  人 我 執  
細 品 ： 執 著 蘊 等 法  

粗 品 ： 執 著 能 取 和 所 取  

唯 識  
人 我 執 ，  

能 障 涅 槃  

法 我 執 ，  

能 障 菩 提  

如 來 藏  染 心 ， 障 根 本 真 如 智  無 明 ， 障 世 間 自 然 業 智  

 

總 而 言 之 ， 理 、 事 二 障 ， 這 二 者 都 是 對 我 們 的 修 行 毫 無 利 益 ，

是 我 們 修 行 過 程 中 必 要 斷 除 的 兩 種 障 礙 。 佛 教 重 於 實 修 ， 如 《 楞 嚴

經 》中 有 一 段 阿 難 尊 者 的 自 述 之 詞 ：「 雖 有 多 聞 ， 若 不 修 行 ， 與 不 聞

等 ； 如 人 說 食 ， 終 不 能 飽 」。 33由 此 可 見 ， 修 習 佛 法 和 證 悟 實 相 的 過

程 中 ， 光 注 重 聽 聞 佛 法 而 不 親 自 實 修 是 不 得 解 脫 的 。 不 但 煩 惱 習 氣

障 蔽 修 行 ， 知 識 見 解 也 是 修 行 中 必 須 克 服 的 障 礙 。  

以 上 是 對 於 二 障 作 概 括 的 詮 釋 。 接 著 ， 在 《 圓 覺 經 》 中 ， 世 尊

告 訴 我 們 斷 除 障 礙 是 有 層 次 性 ， 因 之 會 得 到 不 同 的 果 位 。 如 ：  

善男子！若此二障未得斷滅名未成佛；若諸眾生永捨貪欲，

先除事障未斷理障，但能悟入聲聞、緣覺，未能顯住菩薩境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2《 大 乘 起 信 論 》 卷 1。 (CBETA, T31, no. 1585, p. 48, c6-11) 
33 《 大 佛 頂 如 來 密 因 修 證 了 義 諸 菩 薩 萬 行 首 楞 嚴 經 》卷 1。(CBETA, T19, no. 945, 

p. 109,a24-25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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界。 34 

在 理 障 和 事 障 當 中 ， 顯 現 種 種 差 別 。 如 果 二 障 沒 有 完 全 斷 滅 ， 則 稱

之 為 未 成 佛 。 只 有 斷 事 障 而 未 斷 理 障 ， 是 指 斷 了 生 死 相 續 ， 悟 入 聲

聞 、 緣 覺 ， 但 不 能 住 菩 薩 境 界 。 因 此 ， 從 上 述 經 文 可 知 ， 事 障 比 較

易 除 ， 而 理 障 較 難 消 弭 。  

 

接 著 《 圓 覺 經 》 強 調 斷 除 修 行 過 程 中 的 障 礙 ， 行 者 必 須 要 起 增

上 心 ， 發 菩 提 大 願 ， 然 後 依 悲 願 力 ， 不 斷 地 親 近 大 乘 善 知 識 ， 以 願

求 菩 提 之 心 來 修 行 ， 進 而 逐 漸 去 除 修 行 過 程 中 的 各 種 障 礙 。 如 ：  

若諸末世一切眾生，於大圓覺起增上心，當發菩薩清淨大願，

應作是言：願我今者，住佛圓覺，求善知識，莫值外道及與

二乘，依願修行，漸斷二障，障盡願滿，便得清淨解脫，證

大圓覺。 35	

發 願 本 身 就 是 修 行 的 一 部 分 ， 修 習 佛 法 的 過 程 中 ， 往 往 會 因 願 力 的

大 小 ， 而 成 就 不 同 的 果 位 。 五 乘 佛 法 中 ， 人 天 乘 發 的 是 增 上 心 ； 小

乘 發 的 是 出 離 心 ； 菩 薩 發 的 是 菩 提 心 。 發 願 及 願 力 在 修 行 過 程 中 是

非 常 重 要 的 ， 要 斷 除 理 、 事 二 障 ， 應 當 發 菩 薩 清 淨 大 願 ， 不 斷 地 學

習 ， 親 近 善 知 識 ， 超 脫 自 我 ， 逐 步 斷 除 各 種 障 礙 。 最 後 便 能 夠 得 清

淨 解 脫 ， 圓 滿 佛 果 。  

（ 二 ）  我 、 人 、 眾 生 、 壽 命 四 相 	

以 上 所 述 的 理 、 事 二 障 ， 其 範 圍 較 廣 大 。 本 節 將 探 討 有 關 眾 生

執 著 於 四 相 ， 障 礙 修 行 的 情 形 。 在 《 圓 覺 經 》 中 ， 世 尊 回 答 淨 諸 業

障 菩 薩 ， 眾 生 的 覺 性 本 來 是 清 淨 ， 但 受 污 染 的 原 因 是 眾 生 從 無 始 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4《 圓 覺 經 》。 (CBETA,T17, no. 842, p. 916, b20-25) 
35《 圓 覺 經 》。 (CBETA, T17, no. 842, p. 916, c9-14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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來 ， 執 著 於 我 相 、 人 相 、 眾 生 相 和 壽 命 相 ， 認 為 這 四 相 是 真 實 的 ，

而 產 生 憎 恨 和 愛 欲 兩 種 境 界 。 因 此 ， 造 種 種 業 行 、 妄 見 ， 而 生 死 流

轉，不 能 證 入 清 淨 圓 覺。有 關 眾 生 因 為 無 明，而 妄 認 身 心 相 為 實 有 ，

在 《 圓 覺 經 》 中 世 尊 告 訴 文 殊 菩 薩 說 ：  

善男子！一切眾生從無始來種種顛倒，猶如迷人四方易處，

妄認四大為自身相，六塵緣影為自心相。 36	

眾 生 從 無 始 以 來 ， 因 為 無 明 顛 倒 ， 妄 執 四 大 為 自 己 的 身 相 ， 執 著 這

個 身 體 就 是 我 。 以 為 地 、 水 、 火 、 風 四 大 和 合 的 幻 體 37就 是 我 身 。 將

六 根 對 六 塵 產 生 六 識 ， 能 思 維 、 了 別 稱 之 為 心 。 有 了 身 相 和 心 相 就

會 產 生 我 相 。《 圓 覺 經 》 說 ：  

善男子！云何我相？謂諸眾生心所生證者。善男子！譬如有

人百骸調適忽忘我身；四支絃緩，攝養乖方，微加鍼艾，則

知有我。是故證取方現我體。善男子！其心乃至證於如來，

畢竟了知清淨涅槃皆是我相。 38
	

「 我 相 」就 是 我 們 心 理 上 或 觀 念 上 所 認 為、所 知 道、所 證 得 的 境 界 ，

其 所 包 涵 的 意 義 很 廣。所 謂 的 心 所 證，就 是 從 心 而 有 的 覺 受、體 驗 ，

比 如 是 我 活 著，我 會 思 想，我 有 感 覺，我 有 煩 惱，這 些 都 是「 我 相 」。  

若 修 行 者 心 中 有 能 證 的 我 和 所 證 的 清 淨 涅 槃 ， 我 心 未 斷 雖 能 入 佛 涅

槃 ， 然 皆 是 我 相 。 由 此 可 知 ， 所 有 的 對 立 名 相 都 是 我 執 產 生 的 。 本

經 警 惕 了 修 行 者，即 使 修 行 到 達 了 某 種 境 界，仍 得 謹 慎 不 要 落 於「 我

相 」， 而 修 行 最 終 是 要 達 到 「 無 我 」 的 。 一 旦 有 了 「 我 」 自 然 而 然 會

產 生 對 立 概 念 ， 去 分 別 。 而 知 道 心 所 證 者 是 我 相 就 會 產 生「 人 相 」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6《 圓 覺 經 》。 (CBETA, T17, no. 842, p. 913, b22-25)  
37 參見《御 註 圓 覺 經 》卷 1。(CBETA, X10, no. 251, p. 152, c21-22 // Z 1:15, p. 380, b5-6 

// R15, p.759, b5-6) 
38《 圓 覺 經 》。 (CBETA,T17,no. 842,p. 919,b25-29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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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 ：  

善男子！云何人相？謂諸眾生心悟證者。善男子！悟有我者，

不復認我，所悟非我，悟亦如是。悟已超過一切證者，悉為

人相。善男子！其心乃至圓悟涅槃俱是我者，心存少悟備殫

證理皆名人相。 39 

「 人 相 」 的 根 本 是 「 我 相 」， 有 了 「 我 相 」， 就 覺 得 有 你 、 我 、 他 之

不 同 ， 人 相 是 由 我 相 所 分 化 出 來 的 。 心 所 證 者 是「 我 相 」， 心 所 瞭 解

到 的 感 受 、 思 想 等 等 。 心 悟 證 者 是「 人 相 」， 就 是 說 認 為 有 心 能 了 知

一 切 境 界 、 體 驗 。 換 句 話 說 ， 修 道 的 人 ， 悟 到 了 自 己 已 經 沒 有 我 相

了，對 一 切 事 物 都 不 會 有 所 求、有 所 證，但 仍 然 有「 人 相 」的 存 在 ，

是 因 為 覺 得 自 己 跟 其 他 人 不 一 樣 ， 自 己 還 有 所 悟 的 。 比 「 人 相 」 的

範 圍 較 大 的 是 「 眾 生 相 」：  

善男子！云何眾生相？謂諸眾生心自證悟所不及者。善男子！

譬如有人作如是言：「我是眾生」則知彼人說眾生者非我非彼。

云何非我？我是眾生，則非是我。云何非彼？我是眾生，非

彼我故。善男子！但諸眾生了證了悟皆為我、人，而我、人

相所不及者，存有所了，名眾生相。 40 

修 道 的 人 都 知 道 有 「 我 相 」、「 人 相 」 都 是 錯 誤 的 。 認 為 自 己 所 悟 到

沒 有 「 我 相 」、 沒 有 「 人 相 」 的 境 界 了 ， 但 是 還 存 有 證 悟 的 心 ， 就 會

存 有 「 眾 生 相 」。 有 了 我 相 ， 就 有 人 相 ； 有 了 人 相 ， 就 有 眾 生 相 。 我

相 、 人 相 、 眾 生 相 都 是 差 別 、 分 別 、 不 平 等 心 理 。 佛 說 眾 生 平 等 ，

也 就 是 性 相 平 等 ， 但 是 一 般 凡 夫 不 會 覺 得 平 等 ， 就 有「 眾 生 相 」， 而

「 壽 命 相 」 則 如 下 ：  

善男子！云何壽命相？謂諸眾生心照清淨，覺所了者，一切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9《 圓 覺 經 》。 (CBETA,T17,no. 842,p. 919,c15) 
40《 圓 覺 經 》。 (CBETA, T17, no. 842, p. 919, c 6-11) 



20  

 

業智所不自見猶如命根。善男子！若心照見一切覺者皆為塵

垢，覺、所覺者不離塵故；如湯銷氷無別有氷，知氷銷者存

我、覺我亦復如是。 41 

依 經 文 所 述，「 眾 生 心 照 清 淨 覺 所 了 者，一 切 業 智 所 不 自 見 猶 如 命 根 」

是 「 壽 命 相 」。 就 是 說 自 己 覺 得 有 所 證 得 就 是 「 我 相 」， 有 所 悟 得 就

是「 人 相 」，有 所 明 了 就 是「 眾 生 相 」，這 種 感 覺 本 身 就 是「 壽 命 相 」。

眾 生 的 心 已 能 明 照 清 淨 ， 覺 悟 到 一 切 都 是 空 ， 妄 念 都 沒 了 ， 但 仍 被

業 力、無 明 所 覆 蓋 而 看 不 到 自 己 對 這 個 境 界 的 執 著，就 像 命 根 一 樣 。

即 使 於 一 切 能 證 、 所 證 都 知 其 為 非 ， 不 生 執 著 ， 仍 然 是 在 「 人 相 」

之 中。其 心 明 照 清 淨，以 涅 槃 境 界 為 所 悟，即 心 存 少 悟，俱 是 我 執 ，

還 是 沒 有 脫 離 人 相 。 無 論 是 感 受 到 、 能 覺 悟 到 的 人 與 所 覺 悟 的 事 如

何 微 細 ， 都 是 離 不 開 名 相 的 對 立 ， 心 中 產 生 了 對 立 的 名 相 ， 執 著 於

幻 相 、 取 法 相 及 非 法 相 42都 是 障 礙 圓 滿 的 智 慧 。 根 據 上 述 引 文 的 四 相

的 內 容 ， 製 表 如 下 ：  

表 2：         《圓覺經》中四相的內容 

四 相  內 容  

我 相  諸眾生心所生證者。	

人 相  諸眾生心悟證者。	

眾 生 相  
諸眾生心自證悟，所不及者。眾生了證、了悟皆

為我、人，而我、人相所不及者，存有所了。	

壽 命 相  
諸眾生心照清淨，覺所了者，一切業智所不自

見，猶如命根。	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1《 圓 覺 經 》。 (CBETA, T17, no. 842, p. 919, c6-11) 
42 對 於 四 相 《 金 剛 般 若 波 羅 蜜 經 》 卷 1 說 ：  
「 無 法 相，亦 無 非 法 相。何 以 故 ？ 是 諸 眾 生 若 心 取 相，則 為 著 我、人、眾 生 、

壽 者 。 若 取 法 相 ， 即 著 我 、 人 、 眾 生 、 壽 者 。 何 以 故 ？ 若 取 非 法 相 ， 即 著

我 、 人 、 眾 生 、 壽 者 ， 是 故 不 應 取 法 ， 不 應 取 非 法 。 」 (CBETA, T08, no. 235, 
p. 749, b5-10)。又，「 須 菩 提 ！ 若 菩 薩 有 眾 生 相、人 相、壽 者 相，則 非 菩 薩 」。

(CBETA, T08, no. 236a, p. 755, b5-6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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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三 ）  憎 、 愛 二 境 	

在 《 圓 覺 經 》 中 ， 世 尊 告 訴 淨 諸 業 障 菩 薩 ， 眾 生 從 無 始 以 來 ，

因 為 妄 想 執 著 而 產 生 憎 、 愛 之 二 境 ：  

一切眾生從無始來，妄想執有我、人、眾生及壽命，認四顛

倒為實我體，由此便生憎、愛二境。 43 

之 所 以 產 生 這 兩 種 境 是 因 為 妄 想 執 著 我 、 人 、 眾 生 、 壽 命 四 相 。 對

於 順 緣、順 境 就 起 貪 愛 之 心；對 於 違 緣、逆 境 會 起 瞋 恚 之 心。44有 憎 、

有 愛 就 會 有 分 別 心，分 別 出 對 自 己 來 說 是 好 的 還 是 壞 的。世 尊 在《 圓

覺 經 》 中 告 訴 我 們 ， 由 於 有 了 憎 、 愛 兩 種 心 境 ， 會 增 長 無 明 ， 不 斷

地 生 死 輪 迴 。 如 ：  

善男子！一切眾生從無始際，由有種種恩愛、貪欲故有輪迴。

若諸世界一切種性，卵生、胎生、濕生、化生，皆因婬欲而

正性命，當知輪迴愛為根本。由有諸欲，助發愛性，是故能

令生死相續。欲因愛生，命因欲有，眾生愛命還依欲本；愛

欲為因，愛命為果。由於欲境起諸違順，境背愛心而生憎、

嫉，造種種業，是故復生地獄、餓鬼；知欲可厭，愛厭業道，

捨惡樂善，復現天、人；又知諸愛可厭惡故，棄愛樂捨，還

滋愛本，便現有為增上善果，皆輪迴故，不成聖道。 45 

《 圓 覺 經 》 把 生 死 輪 迴 的 原 因 歸 結 為 恩 愛 、 貪 欲 ， 即 把 愛 視 為 根 本

性 的 原 因 ， 因 為 有 了 愛 欲 才 產 生 對 某 種 人 、 某 種 事 的 愛 望 。 如 果 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3《 圓 覺 經 》。 (CBETA, T17, no. 842, p. 919, b14-16) 
44《 圓 覺 經 》：「 是 故 當 知 ！ 有 愛 我 者 我 與 隨 順 ， 非 隨 順 者 便 生 憎 怨 ， 為 憎 愛

心 養 無 明 故 ， 相 續 求 道 皆 不 成 就 。 」 (CBETA, T17, no. 842, p. 919, b22-24) 
45《 圓 覺 經 》。 (CBETA, T17, no.842, p.916, b4-14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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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 的 人 、 事 、 物 不 符 合 自 身 的 欲 望 就 會 產 生 憎 恨 ， 眾 人 因 有 愛 恨 就

會 造 種 種 業 。 憎 恨 是 由 愛 欲 產 生 的 ， 所 以 愛 是 生 死 輪 迴 的 根 本 ， 只

要 對 某 事 某 人 產 生 了 愛 欲 ， 就 會 有 生 死 輪 迴 。 有 我 愛 者 ， 就 會 愛 涅

槃 ； 有 憎 我 者 ， 就 會 厭 生 死 。 眾 生 的 愛 欲 是 不 容 易 覺 察 且 為 根 深 蒂

固 的 。 如 何 才 能 脫 離 生 死 輪 迴 ？ 《 圓 覺 經 》 說 ：  

是故眾生欲脫生死免諸輪迴，先斷貪欲及除愛渴。 46 

斷 除 貪 欲 和 愛 渴 之 後 ， 才 會 得 永 斷 輪 迴 ：  

若諸末世一切眾生能捨諸欲，及除憎愛，永斷輪迴，勤求如

來圓覺境界，於清淨心便得開悟。 47	

若 諸 末 世 眾 生，能 捨 諸 欲 及 憎、愛，永 斷 輪 迴，勤 求 如 來 圓 覺 境 界 ，

於 清 淨 心 便 得 開 悟 。 開 悟 之 後 的 境 界 為 ：  

善男子！覺成就故，當知菩薩不與法縛，不求法脫，不厭生

死，不愛涅槃，不敬持戒，不憎毀禁，不重久習，不輕初學。

何以故？一切覺故，譬如眼光曉了前境，其光圓滿得無憎愛，

何以故？光體無二、無憎愛故。 48 

一 旦 修 行 覺 悟 之 後 ， 對 於 外 境 便 不 再 起 分 別 之 心 ， 也 不 再 起 憎 愛 之

心 ， 也 就 是 不 再 受 外 在 因 素 的 干 擾 ， 既 斷 除 了 煩 惱 的 根 源 ， 外 在 的

世 界 便 得 清 淨 。 若 內 心 了 無 分 別 ， 如 如 不 動 ， 不 再 生 出 憎 愛 之 心 ，

那 麼 外 在 世 界 便 不 會 呈 現 所 謂 憎 、 愛 之 對 立 二 境 ， 而 進 入 無 二 的 覺

悟 之 途 。 如 果 眾 生 認 識 到 自 己 所 愛 所 恨 都 是 虛 幻 的 外 景 ， 並 且 想 法

遠 離 這 些 虛 幻 ， 即 不 要 愛 戀 順 緣 ， 也 不 要 排 斥 逆 境 ， 逐 步 去 除 對 外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6《 圓 覺 經 》。 (CBETA, T17, no. 842, p. 916, b14-15) 
47《 圓 覺 經 》。 (CBETA, T17, no. 842, p.916, b17-19) 
48《 圓 覺 經 》。 (CBETA, T17, no. 842, p. 915, a11-16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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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 的 執 著 ， 就 能 獲 得 覺 悟 。 且 佛 性 體 無 二 、 無 分 別 ， 故 無 愛 憎 。  

（ 四 ）  作 、 任 、 止 、 滅 四 病 	

對 於 禪 修 者 而 言 ， 修 禪 的 層 次 很 多 ， 境 界 也 各 有 不 同 。 經 常 會

有 種 種 生 理 和 心 理 上 的 問 題 ， 一 般 稱 之 為 禪 病 。 其 中 要 注 意 的 是 不

易 覺 察 的 錯 誤 認 知，但 它 卻 會 是 阻 礙 我 們 的 修 行。在《 圓 覺 經 》中 ，

普 覺 菩 薩 問 世 尊 末 世 眾 生 修 行 過 程 中 應 該 去 除 哪 些 病 ？ 世 尊 提 出 了

「 四 病 」。 這 四 種 病 對 於 修 行 者 而 言 ， 很 容 易 犯 的 。《 圓 覺 經 》 說 ：  

云何四病？一者作病，若復有人作如是言：「我於本心作種種

行欲求圓覺。」彼圓覺性非作得故，說名為病。 49	

本 經 提 出 了 第 一 種 「 病 」 是 「 作 病 」。「 作 」 就 是 有 心 造 作 的 意 思 ，

妄 以 起 心 造 作 為 能 事 。「 作 病 」就 是 用 造 作 的 心 態 去 作 種 種 行 ， 包 括

凡 夫 有 漏 心 所 作 的 善 行 、 惡 行 等 等 。 此 即 認 為 在 心 中 有 所 作 種 種 修

行 ， 如 誦 經 、 念 佛 、 禪 修 等 等 ， 就 可 達 到 圓 滿 的 覺 悟 。 然 而 ， 圓 覺

自 性 不 是 靠 作 種 種 修 行 就 能 夠 獲 得 的 ， 自 心 本 性 本 來 就 圓 滿 具 足 ，

本 來 清 淨 。 如 果 認 為 開 悟 是 要 從 修 行 而 完 成 的 ， 不 論 用 心 來 修 心 也

好 ， 用 身 體 修 心 也 好 ， 都 是 「 有 作 」、 有 造 作 。 因 此 ， 用 所 求 、 所 得

的 心 態 來 修 則 是 禪 病 。 接 著 《 圓 覺 經 》 說 第 二 種 病 ：   

二者任病，若復有人作如是言：「我等今者不斷生死、不求涅

槃，涅槃、生死無起滅念，任彼一切隨諸法性欲求圓覺。」

彼圓覺性非任有故，說名為病。 50	

所 謂 的 「 任 」 就 是 任 其 自 然 ， 即 不 刻 意 求 斷 生 死 煩 惱 ， 也 不 發 心 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9《 圓 覺 經 》。 (CBETA, T17, no. 842, p. 920, b19-c2) 
50《 圓 覺 經 》。 (CBETA, T17, no. 842, p. 920, b22-24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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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 菩 提 涅 槃 ， 是 放 縱 身 心 。 認 為 生 死 和 涅 槃 是 一 樣 的 。 生 死 是 無 別

的 ， 不 用 斷 生 死 ， 也 不 要 求 涅 槃 ， 順 著 法 性 ， 自 由 自 在 ， 以 達 到 圓

滿 的 覺 悟 。 但 圓 覺 本 性 並 不 是 用 隨 緣 任 運 就 能 相 應 的 。 成 道 並 非 隨

意 之 事 ， 放 任 、 放 逸 是 不 智 慧 的 表 現 ， 故 稱 之 為 「 任 病 」。 另 外 ， 在

《 圓 覺 經 》 中 世 尊 指 出 修 行 者 容 易 犯 的 第 三 種 病 ， 如 ：  

三者止病，若復有人作如是言：「我今自心永息諸念得一切性，

寂然平等欲求圓覺。」彼圓覺性非止合故，說名為病。 51 

第 三 種「 病 」是「 止 病 」， 是 斷 除 念 頭 ， 認 為 息 滅 各 種 念 頭 就 可 以 達

到 圓 滿 的 覺 悟 ， 成 就 圓 覺 境 界 ， 認 為 息 滅 各 種 念 頭 就 能 達 到 一 念 不

生 即 無 念 。 這 完 全 是 錯 誤 的 認 知 。 圓 覺 境 界 並 不 是 止 一 切 妄 念 就 能

成 就 的 。 修 行 要 斷 的 是 無 明 、 我 見 、 貪 、 瞋 、 癡 ， 而 不 是 斷 一 切 法

界 因 緣 。  

四者滅病，若復有人，作如是言：「我今永斷一切煩惱，身心

畢竟空無所有，何況根塵虛妄境界，一切永寂欲求圓覺。」

彼圓覺性，非寂相故，說名為病。 52 

第 四 種 病 「 滅 病 」 是 要 斷 煩 惱 ， 它 和 止 病 不 同 ， 止 表 示 是 心 不 動 ，

諸 識 不 起 ， 而 滅 的 狀 態 是 認 為 永 遠 斷 除 一 切 煩 惱 ， 連 身 和 心 都 沒 有

了 ， 斷 除 一 切 虛 妄 境 界 ， 使 一 切 永 遠 寂 滅 ， 就 達 到 了 圓 滿 覺 悟 的 涅

槃 境 界 。 修 行 過 程 中 的 這 「 四 病 」 是 易 犯 且 不 易 覺 察 的 ， 有 這 「 四

病 」 的 人 ， 還 自 認 為 是 在 修 行 ， 其 實 都 已 偏 離 正 道 了 。 依 上 面 所 述

的 四 病 之 內 容 ， 為 了 便 於 理 解 ， 將 以 表 格 的 方 式 來 呈 現 如 下 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1《 圓 覺 經 》。 (CBETA, T17, no. 842, p. 920, b25-28) 
52《 圓 覺 經 》。 (CBETA, T17, no. 842, p. 920, b28-c2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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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：         《圓 覺 經 》 中 四 病 的 內 容  

四 病  內容 

作 病  我於本心作種種行欲求圓覺。	

任 病  
我等今者不斷生死、不求涅槃，涅槃、生死無

起滅念，任彼一切隨諸法性欲求圓覺。	

止 病  
我今自心永息諸念得一切性，寂然平等欲求圓

覺。	

滅 病  
我今永斷一切煩惱，身心畢竟空無所有，何況

根塵虛妄境界，一切永寂欲求圓覺。	

 

綜 合 以 上，《 圓 覺 經 》說 明 修 行 過 程 中 所 難 免 遇 到 的 種 種 障 礙 ，

其 包 括 知 識 見 解 的 障 礙 和 實 修 上 的 障 礙 。 經 中 指 出 理 、 事 二 障 所 包

含 的 內 涵 較 廣 ， 其 能 障 礙 我 們 正 知 正 見 ， 使 我 們 不 斷 生 死 輪 迴 ， 不

得 解 脫 。 眾 生 因 為 從 無 始 以 來 無 明 顛 倒 妄 想 執 著 身 心 幻 化 ， 視 為 實

有 才 產 生 我 、 人 、 眾 生 、 壽 命 四 相 。 四 相 以 我 相 為 最 根 本 ， 因 為 有

「 我 」而 住 於 諸 相，分 別 諸 相，產 生 憎、愛 二 境，不 得 解 脫。此 外 ，

世 尊 指 出 作 、 任 、 止 、 滅 四 種 禪 病 為 禪 修 行 者 必 須 要 斷 除 的 障 礙 。

總 之 ， 這 些 障 礙 都 由 我 、 法 二 執 而 生 的 。 換 言 之 ， 這 些 障 礙 來 自 對

諸 法 的 執 取 和 分 別 。 一 旦 心 中 有 所 分 別 ， 產 生 種 種 對 立 概 念 就 會 有

障 礙 。 透 過 了 解 障 礙 的 內 涵 才 能 捨 棄 ， 破 除 自 心 中 的 錯 誤 觀 念 和 虛

妄 執 著。依 淨 圓 覺 修 行，自 然 遇 境 逢 緣，便 能 頓 起 覺 照，令 其 消 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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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、  《 圓 覺 經 》 提 出 斷 除 障 礙 之 修 行 方 法 	

在 了 解 修 行 過 程 中 所 遇 到 的 一 些 障 礙 之 後 ， 本 文 將 進 入 探 討 《 圓 覺

經 》 所 提 出 修 行 斷 障 的 方 法 。 由 於 凡 夫 眾 生 及 諸 菩 薩 根 機 不 同 ， 因 而 各

有 所 修 、 所 斷 障 礙 之 不 同 。 因 此 ， 本 文 將 依 四 個 小 節 ： 一 、 頓 修 如 幻 三

昧 無 漸 次 ； 二 、 圓 頓 菩 薩 漸 修 入 佛 境 ； 三 、 漸 悟 頓 修 奢 摩 他 、 三 摩 缽 提

和 禪 那 等 三 法 門，以 及 漸 悟 漸 修 二 十 五 定 輪；四、未 悟 凡 夫 先 懺 悔 罪 障 ，

再 修 三 法 門 ， 來 探 討 菩 薩 和 凡 夫 眾 生 所 修 的 過 程 和 所 斷 的 障 礙 之 不 同 。  

 

在 《 圓 覺 經 》 中 世 尊 回 答 文 殊 菩 薩 ， 已 說 明 了 眾 生 因 為 無 明 ， 妄 認

身 、 心 為 實 有 ， 因 而 產 生 種 種 煩 惱 障 礙 。 事 實 上 ， 身 、 心 都 是 幻 垢 的 ，

由 和 合 而 成 的 。 如 ：  

善男子！一切眾生從無始來種種顛倒，猶如迷人四方易處，妄認

四大為自身相，六塵緣影為自心相。 53 

我 相 從 執 著 身 相、心 相 而 有，因 此 我 相 也 是 幻 化 的。可 見，我 相、人 相 、

眾 生 相 、 壽 命 相 皆 是 虛 幻 。 如 《 金 剛 經 》 說 ：「 凡 所 有 相 ， 皆 是 虛 妄 」。 54

眾 生 由 於 無 明 顛 倒 ， 不 能 除 去 幻 相 ， 因 而 一 直 受 到 幻 相 所 干 擾 和 影 響 。

這 些 障 礙 煩 惱 都 是 沒 有 實 體 的 幻 相 。 如 果 能 夠 滅 除 這 些 障 礙 ， 而 體 悟 到

萬 物 平 等 的 道 理 ， 就 沒 有 所 寂 滅 的 法 ， 也 沒 有 能 寂 滅 的 我 相 。 那 麼 ， 如

何 斷 除 這 些 障 礙 呢 ？ 佛 陀 提 出 種 種 修 持 方 法 ， 其 中 《 圓 覺 經 》 記 載 ， 世

尊 根 據 不 同 根 機 的 眾 生，而 有 不 同 的 教 導。利 根 眾 生 可 以 頓 修 如 幻 三 昧 ，

而 無 漸 次 ； 也 可 以 漸 修 持 奢 摩 他 、 三 摩 缽 提 和 禪 那 等 圓 覺 三 種 法 門 。 而

修 習 這 三 法 門 ， 實 際 上 有 二 十 五 種 清 淨 輪 定 ， 其 包 括 單 修 、 齊 修 、 次 第

修 或 圓 修 ， 作 為 方 便 。 對 於 鈍 根 凡 夫 眾 生 也 可 以 修 圓 覺 法 門 ， 但 必 須 先

禮 拜 懺 悔 ， 再 實 修 奢 摩 他 、 三 摩 缽 提 或 禪 那 。 透 過 這 些 方 法 ， 行 者 能 夠

洞 見 本 性 獲 得 圓 滿 之 智 ， 斷 除 諸 幻 ， 並 遠 離 種 種 障 礙 。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53《 圓 覺 經 》。 (CBETA, T17, no. 842, p. 913, b22-25) 
54《 金 剛 般 若 波 羅 蜜 經 》 卷 1。 (CBETA, T08, no. 235, p. 749, a24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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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一 ）  頓 修 如 幻 三 昧 無 漸 次 	

在 《 圓 覺 經 》 普 賢 菩 薩 章 ， 世 尊 不 僅 勸 導 諸 菩 薩 及 末 世 眾 生 應 該 要

遠 離 一 切 諸 幻 化 ， 而 且 還 仔 細 地 指 出 怎 麼 做 才 是 真 正 的 遠 離 諸 幻 。 如 ：  

善男子！一切菩薩及末世眾生，應當遠離一切幻化虛妄境界，由

堅執持遠離心故，心如幻者亦復遠離，遠離為幻亦復遠離，離遠

離幻亦復遠離，得無所離即除諸幻。 55 

經 中 說 明 ， 不 僅 心 應 當 遠 離 一 切 幻 化 虛 妄 、 不 實 有 的 外 境 ， 而 且 這 個 堅

持 修 行 遠 離 一 切 幻 化 虛 妄 境 界 的 心 ， 其 實 也 是 虛 幻 不 實 有 的 ， 也 是 要 遠

離 的 。 更 微 細 的 是 連 這 個 「 遠 離 」 的 念 頭 ， 也 是 虛 幻 不 實 的 ， 一 樣 要 遠

離 的 ， 捨 離 該 念 頭 到 離 無 所 離 的 境 界 才 是 真 正 永 離 諸 幻 。 然 而 ， 眾 生 根

機 不 同 ， 因 此 修 行 遠 離 諸 幻 的 方 法 也 不 同 。 世 尊 教 導 諸 菩 薩 及 末 世 眾 生

修 習 如 幻 三 昧 能 夠 永 離 諸 幻 ， 如 《 圓 覺 經 》 中 說 ：  

善男子！知幻即離，不作方便；離幻即覺，亦無漸次。一切菩薩

及末世眾生依此修行，如是乃能永離諸幻。 56 

對 於 利 根 眾 生 而 言 ， 只 要 了 知 一 切 境 皆 是 虛 幻 ， 只 要 了 知 身 心 及 外 在 世

界 皆 是 虛 幻 ， 不 需 要 想 辦 法 離 開 幻 境 ， 自 然 就 離 開 了 這 些 幻 境 ， 不 用 刻

意 去 空 幻 境 ， 它 本 來 是 空 的 。 妄 想 其 實 也 是 空 。 只 要 「 了 知 」 眾 生 本 具

清 淨 圓 覺 ， 身 心 及 十 方 世 界 猶 如 虛 空 幻 花 ， 就 能 離 開 一 切 虛 幻 ， 永 斷 無

明 ， 不 再 生 死 輪 迴 ， 不 需 要 經 過 漸 次 修 行 。 但 是 眾 生 常 以 分 別 心 生 種 種

知 見 而 不 了 解 圓 覺 是 平 等 性 。 而 所 有 的 分 別 執 著 都 是 錯 誤 ， 其 徒 增 加 我

們 的 痛 苦 、 負 擔 ， 並 障 礙 我 們 修 行 成 就 圓 滿 的 佛 果 。 若 能 用 圓 照 清 淨 覺

相 的 心 來 修 行 ， 在 剎 那 之 間 就 能 永 斷 無 明 。 離 一 切 幻 化 的 執 著 ， 離 一 切

相，當 下 就 覺 悟，當 下 就 能 斷 除 諸 障 礙。這 就 是 修 習 如 幻 三 昧 得 離 諸 幻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5《 圓 覺 經 》。 (CBETA, T17, no. 842, p. 914, a15-18) 
56《 圓 覺 經 》。 (CBETA, T17, no. 842, p. 914, a20-23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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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二 ）  圓 頓 菩 薩 漸 修 入 佛 境 	

世 尊 教 導 利 根 眾 生 能 頓 修 如 幻 三 昧 的 方 法 。 然 而 ， 並 非 所 有 眾 生 都

能 適 合 修 此 法 門 。 因 此 ， 世 尊 另 教 授 圓 頓 菩 薩 漸 修 之 方 法 。 唯 菩 薩 悟 了

圓 覺 之 後 ， 漸 修 過 程 中 也 會 遇 到 不 同 的 障 礙 。 因 此 根 據 斷 除 障 礙 之 不 同

而 證 得 相 應 的 境 界 ， 即 隨 順 覺 性 分 別 為 五 個 層 次 ： 一 、 凡 夫 隨 順 覺 性 ；

二 、 未 入 地 菩 薩 隨 順 覺 性 ； 三 、 已 入 地 菩 薩 隨 順 覺 性 ； 四 、 如 來 隨 順 覺

性 ； 五 、 隨 順 覺 性 。  

首 先 ， 說 明 凡 夫 隨 順 覺 性 。 如 《 圓 覺 經 》 說 ：  

若復有人勞慮永斷得法界淨，即彼淨解為自障礙，故於圓覺而不

自在。此名凡夫隨順覺性。 57	

就 是 說 ， 若 有 人 依 如 來 教 導 的 修 行 法 門 斷 諸 煩 惱 ， 最 後 能 得 到 一 切 虛 幻

的 現 象 和 虛 幻 的 意 識 都 消 失 ， 永 斷 貪 執 世 俗 的 萬 物 ， 而 體 會 到 法 界 清 淨

的 道 理 ， 即 得 法 界 淨 。 然 而 ， 對 於 清 淨 法 界 還 持 有 執 著 ， 此 仍 然 會 變 成

了 一 種 障 礙 ， 不 能 自 由 自 在 地 使 圓 覺 心 性 發 揮 最 大 的 功 用 。 換 句 話 說 ，

若 有 人 藉 著 修 行，而 永 遠 斷 除 煩 惱 憂 慮 的 障 礙，並 獲 得 法 界 的 清 淨 層 次 ，

以 為 此 清 淨 就 是 解 脫 道 ， 就 是 涅 槃 境 界 ， 若 如 此 的 了 解 ， 是 一 種 自 我 障

礙 。 因 為 還 有 一 個 清 淨 境 界 可 求 。 因 此 ， 繫 心 執 著 於 所 得 的 清 淨 境 界 ，

此 稱 之 為 自 障 礙 。 這 種 情 況 是 無 法 真 正 深 入 圓 滿 覺 性 的 核 心 ， 故 仍 是 不

得 自 由 自 在 。 這 樣 的 層 次 就 稱 為 凡 夫 隨 順 因 緣 的 覺 性 境 界 。 因 此 可 知 ，

了 解 清 淨 的 境 界 ， 也 會 阻 礙 眾 生 對 圓 滿 覺 性 的 真 諦 的 覺 知 。 對 凡 夫 隨 順

覺 性 來 說 ， 彼 對 清 淨 的 境 界 的 了 解 也 要 斷 除 ， 才 能 悟 入 圓 覺 境 界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7《 圓 覺 經 》。 (CBETA, T17, no. 842, p. 917, a19-21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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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 著 ， 世 尊 說 明 菩 薩 未 入 地 的 境 界 如 下 ：  

善男子！一切菩薩，見解為礙，雖斷解礙，猶住見覺，

覺礙為礙而不自在。此名菩薩未入地者隨順覺性。 58	

菩 薩 們 了 解 清 淨 此 一 名 相 對 於 發 揮 圓 滿 的 心 智 是 一 大 障 礙 ， 因

此 心 中 欲 生 斷 除 這 個 清 淨 的 觀 念 存 在。這 種 觀 念 也 是 一 種 障 礙，

因 為 其 能 使 行 者 心 中 產 生 負 擔 和 牽 掛，即 心 中 還 有 能 斷 和 所 斷。

換 言 之 ， 一 旦 認 為 見 解 是 障 礙 ， 則 必 認 為 有 障 可 斷 ； 既 有 障 可

斷，則 必 有 斷 障 法 與 斷 障 者。雖 然 菩 薩 具 備 著 斷 除 障 礙 的 能 力 ，

但 仍 然 困 住 於 見 覺 的 境 界 中 。 對 一 切 菩 薩 而 言 ， 任 何 見 覺 都 是

成 為 自 己 的 障 礙 ， 因 而 無 法 自 由 自 在 。 覺 礙 會 阻 礙 菩 薩 往 前 繼

續 精 進 ， 這 種 狀 況 就 稱 為 未 入 地 菩 薩 者 之 隨 順 因 緣 的 覺 性 境

界 。  

善男子！有照、有覺俱名障礙，是故菩薩常覺不住，照

與照者同時寂滅，譬如有人自斷其首，首已斷故，無能

斷者；則以礙心，自滅諸礙，礙已斷滅，無滅礙者。修

多羅教，如標月指，若復見月，了知所標，畢竟非月；

一切如來種種言說開示菩薩亦復如是。此名菩薩已入地

者隨順覺性。 59	

對 於 還 沒 有 除 去 心 智 障 礙 的 人 ， 對 一 切 境 界 及 種 種 心 性 的 觀 照

能 力 ， 其 實 也 充 滿 束 縛 性 質 的 障 礙 。 所 謂 有 照 、 有 覺 就 是 有 所

觀 照 塵 境 ， 有 覺 即 能 照 之 智 ， 是 有 淨 、 染 之 分 別 。 以 消 滅 諸 障

礙 的 心 來 除 去 各 種 障 礙，這 時 候 所 滅 的 對 象 也 就 是 障 礙。因 此 ，

已 入 地 菩 薩 者 之 隨 順 因 緣 的 覺 性 境 界 ， 能 夠 恆 常 保 持 覺 知 的 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8《 圓 覺 經 》。 (CBETA, T17, no. 842, p. 917, a21-24) 
59《 圓 覺 經 》。 (CBETA, T17, no. 842, p. 917, a24-b1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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慧 ， 但 並 不 繫 心 於 保 持 及 追 求 如 是 智 慧 ， 而 被 覺 知 的 觀 照 及 觀

照 覺 知 者 所 困 擾 。  

善男子！一切障礙即究竟覺。得念、失念無非解脫，成

法、破法皆名涅槃；智慧、愚癡通為般若；菩薩、外道

所成就法同是菩提。無明、真如無異境界；諸戒、定、

慧及婬、怒、癡俱是梵行；眾生、國土同一法性；地獄、

天宮皆為淨土；有性、無性齊成佛道。一切煩惱畢竟解

脫，法界海慧照了諸相猶如虛空。此名如來隨順覺性。60	

在 此 ， 佛 陀 告 訴 我 們 ， 所 有 的 障 礙 就 是 圓 滿 的 覺 性 。 有 雜 念 和

沒 有 雜 念 都 是 解 脫 ， 所 以 得 與 失 的 念 頭 ， 兩 者 都 能 趨 向 煩 惱 解

脫 。 聚 成 之 法 與 離 破 之 法 ， 都 在 不 生 不 滅 的 涅 槃 法 裡 面 。 聰 明

才 智 與 愚 昧 癡 笨 ， 同 歸 於 般 若 真 智 。 菩 薩 道 與 邪 法 外 道 所 成 就

的 境 界，同 歸 於 菩 提 正 法。無 明 妄 念 的 境 界 與 真 如 智 慧 的 境 界 ，

兩 者 並 無 差 異 。 一 切 戒 定 慧 的 清 淨 法 ， 與 一 切 貪 、 瞋 、 癡 的 垢

染 法 ， 同 歸 於 清 淨 梵 行 。 一 切 有 情 、 無 情 眾 生 所 居 住 的 地 方 ，

同 歸 於 圓 覺 的 法 性 。 一 切 地 獄 與 天 宮 同 屬 清 淨 的 境 地 。 一 切 有

心 性 或 無 心 性 的 眾 生 ， 都 具 有 佛 性 ， 都 能 成 就 佛 道 ， 都 能 到 達

佛 的 境 界 。 一 切 迷 惑 與 煩 惱 ， 無 常 無 實 ， 同 歸 空 性 ， 終 究 能 夠

趨 向 解 脫 。  

 

這 些 對 立 概 念 都 是 幻 化 沒 有 實 體 ， 所 有 的 煩 惱 都 是 由 分 別

心 產 生 的 ， 所 以 證 得 圓 滿 覺 性 無 分 別 ， 無 繫 縛 、 平 等 一 如 ， 隨

順 因 緣 一 切 煩 惱 畢 竟 解 脱 。 一 切 煩 惱 和 迷 惑 的 心 性 障 礙 ， 本 身

就 是 最 究 竟 的 圓 滿 覺 性 。 完 全 沒 有 絲 毫 的 差 異 分 別 性 ， 才 是 具

備 圓 滿 的 平 等 性。這 樣 的 覺 知 狀 況，完 全 沒 有 任 何 的 對 立 概 念 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0《 圓 覺 經 》。 (CBETA, T17, no. 842, p. 917, b2-8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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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 稱 為 如 來 隨 順 因 緣 的 覺 性 境 界 。  

善男子！但諸菩薩及末世眾生，居一切時，不起妄念，

於諸妄心亦不息滅，住妄想境不加了知，於無了知不辨

真實。彼諸眾生聞是法門，信、解、受持不生驚畏。是

則名為隨順覺性。 61	

依 上 文 所 述 ， 所 謂 的 隨 順 覺 性 ， 就 是 菩 薩 及 末 世 利 根 眾 生 若 能

夠 時 時 刻 刻 不 生 妄 念 ， 不 起 我 法 二 執 ， 也 不 執 著 於 消 除 息 滅 所

有 的 妄 念 ， 就 能 夠 體 會 到 心 性 本 然 是 具 足 覺 知 的 作 用 。 如 果 聽

聞 此 法 門 ， 加 上 深 信 、 理 解 、 接 受 和 實 行 ， 而 不 驚 訝 恐 懼 ， 此

人 就 能 夠 啟 發 圓 滿 的 心 智 。  

（ 三 ）  漸 悟 頓 修 三 法 門 	

末 世 眾 生 因 為 無 明 心 識 、 思 維 都 被 無 明 覆 蓋 ， 而 有 很 多 缺

陷 ， 會 障 礙 成 佛 的 主 要 因 素 。 對 於 斷 除 這 些 障 礙 成 佛 的 思 維 病

態 ， 佛 陀 教 導 種 種 修 持 方 法 能 啟 發 心 智 ， 其 中 最 具 代 表 性 的 方

法 為 修 行 禪 定 。 在 《 圓 覺 經 》 中 世 尊 教 導 菩 薩 們 ， 若 不 能 馬 上

證 悟 淨 圓 覺 ， 可 依 堅 持 修 奢 摩 他 、 三 摩 缽 提 和 禪 那 等 三 種 法 門

而。行 者 藉 由 這 三 種 法 門 能 洞 見 本 性，而 獲 得 圓 滿 之 智。於《 圓

覺 經 》 中 佛 告 威 德 自 在 菩 薩 說 ：  

若諸菩薩悟淨圓覺，以淨覺心，取靜為行；由澄諸念，

覺識煩動，靜慧發生，身心客塵從此永滅，便能內發寂

靜輕安；由寂靜故，十方世界諸如來心於中顯現，如鏡

中像。此方便者名奢摩他。 62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1《 圓 覺 經 》。 (CBETA, T17, no. 842, p. 917, b9-13) 
62《 圓 覺 經 》。 (CBETA, T17, no. 842, p. 917, c14-19) 



32  

 

從 經 文 可 知 ， 想 要 斷 除 障 礙 ， 成 就 定 境 要 先 了 解 清 淨 的 圓 覺 。

菩 薩 能 夠 了 知 清 淨 圓 滿 的 覺 悟 是 不 垢 、 不 淨 的 本 心 。 了 解 空 性

之 後，以 清 淨 的 心 即 清 淨 的 第 六 識 63，取「 靜 」為 觀 行 方 法。 64可

以 說 ， 以 寂 靜 為 所 緣 ， 使 妄 念 慢 慢 沉 澱 下 去 ， 內 心 進 入 安 靜 的

狀 態 。 從 寧 靜 裏 ， 心 中 自 然 就 會 產 生 智 慧 ， 能 了 知 身 體 和 分 別

心 都 是 虛 幻 的 ， 都 不 是 真 正 的 我 ， 和 合 而 成 的 。 因 此 ， 對 自 身

的 執 著 和 分 別 心 所 產 生 的 煩 惱 障 礙 都 會 慢 慢 消 失 。 也 就 是 說 ，

堅 持 修 習 保 持 身 心 於 寂 靜 之 中 ， 內 心 獲 得 寂 靜 輕 安 ， 這 時 候 才

是 真 正 證 入 奢 摩 他 。 達 到 真 正 的 靜 之 後 ， 靜 能 發 慧 ， 藉 慧 的 力

量 可 以 永 斷 煩 惱 。  

其 次 ， 佛 陀 教 導 第 二 種 法 門 ， 叫 作 三 摩 缽 提 。 世 尊 說 ：  

若諸菩薩悟淨圓覺，以淨覺心，知覺心性及與根塵皆因

幻化，即起諸幻以除幻者，變化諸幻而開幻眾；由起幻

故便能內發大悲輕安，一切菩薩從此起行，漸次增進。

彼觀幻者非同幻故，非同幻觀皆是幻故，幻相永離；是

諸菩薩所圓妙行，如土長苗。此方便者名三摩鉢提。 65 

同 樣 地 ， 菩 薩 要 先 了 知 清 淨 圓 滿 的 覺 悟 之 後 ， 開 始 以 清 淨 心 來

起 修 。 不 過 ， 這 時 候 不 是 取 靜 為 行 ， 而 是 以 觀 幻 相 為 著 力 點 來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3有 關 第 六 識 ， 在 《 佛 地 經 論 》、《 圓 覺 經 大 疏 釋 義 鈔 》 及 《 成 唯 識 論 述

記 》 都 有 詳 細 的 說 明 。 其 內 容 如 下 ：  

1 .  《 佛 地 經 論 》 卷 7：「《 攝 大 乘 》 說 ， 能 遍 計 心 唯 是 意 識 。 故 知 五 識

不 緣 遍 計 所 執 自 性 ， 如 無 分 別 無 推 求 見 ， 不 能 計 我 ， 故 亦 不 能 計

度 諸 法 。 然 由 意 識 計 我 計 法 起 愛 恚 等 ， 引 五 識 中 非 見 所 攝 愛 恚 等

起，雖 無 有 見 而 有 愛 恚、無 明 等 法 二 障 所 攝，是 故 二 執 分 別 推 求 ，

唯 在 第 六 、 第 七 意 識 。 」 (CBETA, T26, no. 1530, p. 323, c5-11) 
2 .  《 圓 覺 經 大 疏 釋 義 鈔 》 卷 7：「 如 第 六 識 俱 無 漏 故 。 第 七 損 有 漏 ，

成 無 漏 故 」(CBETA, X09, no. 245, p. 617, a22-23 // Z 1:14, p. 362, c1-2 // R14, 
p. 724, a1-2)。 

3. 《 成 唯 識 論 述 記 》 卷 5：「 如 第 六 識 俱 無 漏 故 ； 第 七 損 有 漏 ， 成 無

漏 故 。 」 (CBETA, T43, no. 1830, p. 416, b9-10) 
64 參 見 釋 太 虛 《 圓 覺 經 略 釋 》， 頁 122。  
65《 圓 覺 經 》。 (CBETA, T17, no. 842, p. 917, c20-26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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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 就 三 摩 缽 提 。 三 摩 缽 提 ， 又 叫 作 等 持 ， 亦 是 定 名 ， 或 稱 三 摩

提，三 昧。此 經 用 作 觀，是 指 定 後 之 觀 照。66意 思 是 以 覺 知 六 根 、

六 塵 和 六 識 皆 是 幻 化 。 以 如 幻 的 智 慧 去 破 除 過 去 所 迷 幻 ， 不 了

解 圓 覺 的 種 種 執 著 。 然 後 ， 隨 機 應 化 ， 說 法 開 示 如 幻 眾 生 ， 廣

作 利 生 佛 事 。 觀 一 切 眾 生 ， 與 自 己 本 來 同 體 ， 從 大 悲 心 而 內 發

輕 安 。 一 切 修 如 幻 觀 行 之 菩 薩 ， 從 此 起 行 而 能 夠 漸 次 增 進 ， 由

淺 而 深 ， 返 觀 從 前 觀 幻 者 跟 幻 境 不 同 ， 能 觀 和 所 觀 雙 忘 ， 就 能

夠 永 離 諸 幻 相 。  

善男子！若諸菩薩悟淨圓覺，以淨覺心不取幻化及諸淨

相，了知身、心皆為罣礙；無知覺明不依諸礙，永得超

過礙、無礙境、受用世界及與身、心相在塵域；如器中

鍠聲出於外，煩惱涅槃不相留礙，便能內發寂滅輕安、

妙覺隨順、寂滅境界，自他身、心所不能及，眾生壽命

皆為浮想。此方便者名為禪那。 67 

禪 那 ， 意 即 靜 慮 68， 意 思 是 正 思 維 69， 亦 即 用 思 維 來 修 。 上 面 所

述 的 奢 摩 他 是 取 於 靜 相，偏 修 於 定；三 摩 缽 提 是 取 於 幻 化 之 觀 ，

偏 修 於 慧 ； 而 禪 那 是 指 止 觀 雙 修 ， 使 定 慧 均 平 。 因 此 能 超 過 礙

境 ， 即 離 事 障 ； 超 過 無 礙 境 ， 即 離 理 障 。 修 行 禪 那 的 人 ， 了 知

身 心 皆 是 修 行 的 障 礙 ， 明 瞭 身 心 及 外 界 事 物 的 虛 幻 不 實 。 體 認

到 世 間 所 有 的 一 切 皆 是 幻 化 、 虛 幻 。 因 此 ， 不 執 著 心 內 和 心 外

的 任 何 事 物 ， 放 下 所 有 的 執 著 才 是 真 正 進 入 無 障 礙 的 境 界 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66 參 見 釋 太 虛 《 圓 覺 經 略 釋 》， 頁 124。  
67《 圓 覺 經 》。 (CBETA, T17, no. 842, p. 917, c27-p. 918, a4) 
68《 圓 覺 經 疏 鈔 隨 文 要 解 》 卷 3：「 禪 那 ， 此 云 ： 靜 慮 ， 即 慮 而 靜 故 ， 無

散 動 定 也；即 靜 而 慮 故，非 無 記 慧 也。定、慧 均 等 故 名 靜 慮。」(CBETA, 
X10, no. 250, p. 38, c5-7 // Z 1:15, p. 265, d5-7 // R15, p. 530, b5-7) 

69《 大 智 度 論 》 卷 17〈 序 品  1〉：「 禪 ， 秦 言 ： 思 惟 修 。 言 禪 波 羅 蜜 ， 一

切 皆 攝 。 」 (CBETA, T25, no. 1509, p. 185, b16-17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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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面 所 介 紹 了 奢 摩 他 、 三 摩 缽 提 和 禪 那 的 三 種 法 門 ， 但 眾

生 在 修 行 過 程 中 實 際 如 何 修 呢 ？ 於 《 圓 覺 經 》 中 辨 音 菩 薩 詳 細

地 請 佛 陀 開 示 修 這 三 種 法 門 有 二 十 五 種 方 便 的 修 法 ， 其 內 容 、

觀 行 果 與 修 法 將 一 一 羅 列 於 下 表 70：  

表 4：           二 十 五 清 淨 定 輪 的 修 法  

種

類  
修 習 內 容  觀 行 果  

修

法  

1 單 修 奢 摩 他  
唯 取 極 靜 ， 由 靜 力 故， 永 斷 煩 惱

究 竟 成 就 ， 不 起 于 座 便 入 涅 槃 。 

單
修 

2 單 休 三 摩 缽 提  
唯 觀 如 幻 ， 以 佛 力 故， 變 化 世 界

種 種 作 用 ， 備 行 菩 薩 清 淨 妙 行 ，

於 陀 羅 尼 不 失 寂 念 及 諸 靜 慧 。  

3 單 修 禪 那  
唯 滅 諸 幻 ， 不 取 作 用 獨 斷 煩 惱 ，

煩 惱 斷 盡 便 證 實 相 。  

4 
先 修 奢 摩 他 ， 後 修 三

摩 鉢 提  
先 取 至 靜 ， 以 靜 慧 心 照 諸 幻 者 ，

便 於 是 中 起 菩 薩 行 。  

次
第
修 

5 
先 修 奢 摩 他 ， 後 修 禪

那  
以 靜 慧 故 證 至 靜 性，便 斷 煩 惱 永

出 生 死 。  

6 
先 修 奢 摩 他 ， 中 修 三

摩 鉢 提 ， 後 修 禪 那  
以 寂 靜 慧 ， 復 現 幻 力 種 種 變 化 ，

度 諸 眾 生 ， 後 斷 煩 惱 而 入 寂 滅 。 

7 
先 修 奢 摩 他 ， 中 修 禪

那 ， 後 修 三 摩 鉢 提  
以 至 靜 力 斷 煩 惱 已，後 起 菩 薩 清

淨 妙 行 度 諸 眾 生 。  

8 
先 修 奢 摩 他 ， 齊 修 三

摩 鉢 提 及 修 禪 那  
以 至 靜 力 心 斷 煩 惱，後 度 眾 生 建

立 世 界 。  

9 
齊 修 奢 摩 他 、 三 摩 鉢

提 ， 後 修 禪 那  
以 至 靜 力 資 發 變 化 ， 後 斷 煩 惱 。 

10 
齊 修 奢 摩 他 、 禪 那 ，

後 修 三 摩 鉢 提  
以 至 靜 力 用 資 寂 滅，後 起 作 用 變

化 境 界 。  

11 
先 修 三 摩 鉢 提 ， 後 修

奢 摩 他  
以 變 化 力 種 種 隨 順 ， 而 取 至 靜 。 

12 
先 修 三 摩 鉢 提 ， 後 修

禪 那  
以 變 化 力 種 種 境 界 ， 而 取 寂 滅 。 

13 
先 修 三 摩 鉢 提 ， 中 修

奢 摩 他 ， 後 修 禪 那  
以 變 化 力 而 作 佛 事 ， 安 在 寂 靜 ，

而 斷 煩 惱 。  

14 
先 修 三 摩 鉢 提 ， 中 修

禪 那 ， 後 修 奢 摩 他  
以 變 化 力 無 礙 作 用 ， 斷 煩 惱 故 ，

安 住 至 靜 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0 關 於 二 十 五 清 淨 定 輪 修 法 的 研 究 ， 可 參 閱 洪 啟 嵩 《 圓 覺 經 二 十 五 輪

三 昧 禪 觀 》。 北 京 ， 中 國 華 夏 出 版 社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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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 
先 修 三 摩 鉢 提 ， 齊 修

奢 摩 他 、 禪 那  
以 變 化 力 方 便 作 用 ， 至 靜、 寂 滅

二 俱 隨 順 。  

16 
齊 修 三 摩 鉢 提 、 奢 摩

他 ， 後 修 禪 那  
以 變 化 力 種 種 起 用 ， 資 於 至 靜 ，

後 斷 煩 惱 。  

17 
齊 修 三 摩 鉢 提 、 禪

那 ， 後 修 奢 摩 他  
以 變 化 力 資 於 寂 滅 ， 後 住 清 淨 ，

無 作 靜 慮 。  

18 
先 修 禪 那 ， 後 修 奢 摩

他  
以 寂 滅 力 而 起 至 靜 ， 住 於 清 淨 。 

19 
先 修 禪 那 ， 後 修 三 摩

鉢 提  
以 寂 滅 力 而 起 作 用，於 一 切 境 寂

用 隨 順 。  

20 
先 修 禪 那 ， 中 修 奢 摩

他 ， 後 修 三 摩 鉢 提  
以 寂 滅 力 種 種 自 性 ， 安 於 靜 慮 ，

而 起 變 化 。  

21 
先 修 禪 那 ， 中 修 三 摩

鉢 提 ， 後 修 奢 摩 他  
以 寂 滅 力 無 作 自 性 起 於 作 用，清

淨 境 界 歸 於 靜 慮 。  

22 
先 修 禪 那 ， 齊 修 奢 摩

他 、 三 摩 鉢 提  
以 寂 滅 力 種 種 清 淨，而 住 靜 慮 起

於 變 化 。  

23 
齊 修 禪 那 、 奢 摩 他 ，

後 修 三 摩 鉢 提  
以 寂 滅 力 資 於 至 靜 ， 而 起 變 化 。 

24 
齊 修 禪 那 、 三 摩 鉢

提 ， 後 修 奢 摩 他  
以 寂 滅 力 資 於 變 化，而 起 至 靜 清

明 境 慧 。  

25 
圓 修 三 種 自 性 清 淨 隨

順  

以 圓 覺 慧 圓 合 一 切，於 諸 性 相 無

離 覺 性 。  
圓
修 

 

行 者 在 修 習 奢 摩 他 、 三 摩 缽 提 、 禪 那 等 三 種 法 門 過 程 中 ，

方 便 上 可 以 單 修 、 齊 修 、 次 第 修 和 圓 修 等 二 十 五 種 方 式 。 此 種

禪 定 包 括 了 戒 定 慧 三 學 ， 包 括 信 解 行 證 ， 因 此 必 須 要 等 到 圓 滿

具 足 之 後 ， 才 能 有 真 智 慧 斷 除 一 切 煩 惱 障 礙 。  

（ 四 ）  未 悟 凡 夫 懺 悔 修 三 法 門 	

末 世 鈍 根 眾 生 想 要 修 學 佛 道 ， 但 卻 被 自 己 的 業 力 所 覆 障 ，

因 此 修 行 都 難 以 成 就 。 71職 是 之 故 ， 世 尊 教 授 我 們 凡 夫 眾 生 的 修

行 方 法 。 首 先 ， 要 先 懺 悔 ， 再 修 止 、 修 觀 、 修 禪 那 三 種 法 門 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1《 圓 覺 經 》：「 若 後 末 世 鈍 根 眾 生 心 欲 求 道 ， 不 得 成 就 ， 由 昔 業 障 ， 當

勤 懺 悔 。 」 (CBETA, T17, no. 842, p. 921, b18-19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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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 《 圓 覺 經 》 說 ：  

若佛滅後，施設形像，心存目想，生正憶念，還同如來

常住之日。懸諸旛華，經三七日，稽首十方諸佛名字，

求哀懺悔。遇善境界得心輕安，過三七日，一向攝念。72	

由 上 述 可 知 ， 對 凡 夫 眾 生 而 言 ， 懺 悔 業 障 是 一 種 必 要 的 修 行 方

法 。 由 於 無 明 是 貪 、 瞋 、 癡 三 毒 之 因 ， 會 發 動 身 、 口 、 意 而 遍

造 無 量 無 數 惡 業 ， 招 來 種 種 障 礙 。 然 而 ， 透 過 懺 悔 可 以 消 除 煩

惱 、 洗 凈 業 障 罪 垢 ， 使 我 們 身 心 清 淨 ， 有 助 於 攝 念 ， 成 就 奢 摩

他 、 三 摩 缽 提 和 禪 那 等 三 法 門 。 當 行 者 發 心 要 修 行 ， 了 脫 生 死

的 時 候 ， 一 定 要 面 對 很 多 障 礙 。 如 果 自 己 對 修 行 的 理 論 沒 有 清

楚 地 了 解 ， 就 很 難 克 服 這 些 障 礙 。 尤 其 是 過 去 世 所 造 的 業 障 ，

當 因 緣 成 熟 或 勇 猛 修 行 時 ， 業 障 就 會 顯 現 。 73其 中 還 有 累 生 累 劫

的 冤 親 、 債 主 或 者 是 對 我 們 有 貪 愛 、 有 執 著 者 ， 他 們 也 會 在 我

們 想 要 修 行 得 解 脫 時 ， 會 來 障 礙 我 們 。 因 此 ， 佛 陀 教 導 凡 夫 眾

生 ， 佛 滅 後 一 定 要 常 常 憶 念 、 禮 拜 十 方 諸 佛 ， 求 哀 懺 悔 ， 懺 悔

往 昔 所 作 所 為 的 無 量 罪 業 ， 再 來 修 習 三 法 門 。  

若諸眾生修奢摩他，先取至靜，不起思念，靜極便覺。

如是初靜，從於一身至一世界，覺亦如是。男子！若覺

遍滿一世界者，一世界中有一眾生起一念者皆悉能知，

百千世界亦復如是；彼非所聞一切境界終不可取。 74 

「 奢 摩 他 」 是 漸 次 修 行 及 開 悟 的 方 法 ， 目 的 是 幫 助 修 行 人 把 散

亂 迷 惑 的 心 ， 練 成 集 中 心 ， 而 後 證 入 無 心 。 主 要 是 制 心 於 絕 對

的 止 寂 點，保 持 心 的 靜 止。剛 開 始 修 行 人，也 許 發 現 念 頭 很 多 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2《 圓 覺 經 》。 (CBETA, T17, no. 842, p. 921, a16-19) 
73 參 見 釋 聖 嚴 《 完 全 證 悟 》， 頁 216-217。  
74《 圓 覺 經 》。 (CBETA, T17, no. 842, p. 921, b2-7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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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 續 不 斷 ， 心 很 散 亂 ， 靜 不 下 來 。 因 此 ， 要 先 取 至 靜 為 所 緣 來

修 ， 不 起 思 念 並 不 是 把 所 有 念 頭 壓 下 來 ， 不 准 想 ， 75而 是 不 要 去

思 維 、 執 著 任 何 念 頭 。 當 我 們 的 心 靜 止 ， 清 晰 到 某 種 程 度 ， 六

識 會 變 得 更 敏 銳 有 力 ， 能 夠 覺 察 到 非 常 細 微 的 心 念 。 這 時 候 ，

必 須 要 達 到 身 心 統 一 的 階 段 ， 才 可 以 知 覺 自 己 和 無 數 世 界 中 每

一 個 眾 生 的 心 念 。 經 中 的 「 彼 非 所 聞 一 切 境 界 終 不 可 取 」 是 佛

陀 提 醒 我 們 ， 在 修 奢 摩 他 的 時 候 ， 不 要 執 取 任 何 不 是 親 自 直 接

體 悟 到 的 東 西 。 因 為 一 切 都 是 幻 相 ， 只 有 超 越 知 識 的 理 解 ， 親

自 體 驗 ， 才 能 清 除 所 有 的 障 礙 。  

若諸眾生修三摩鉢提，先當憶想十方如來、十方世界一

切菩薩，依種種門漸次修行勤苦三昧，廣發大願自熏成

種；非彼所聞一切境界終不可取。 76	

對 於 想 要 修 三 摩 缽 提 的 眾 生 來 說 ， 必 須 要 先 憶 念 、 回 憶 、 觀 想

十 方 諸 佛 、 菩 薩 ， 依 照 祂 們 所 教 的 方 法 ， 逐 步 實 行 。 77修 三 摩 缽

提 是 心 不 動 ， 但 是 能 夠 清 楚 、 明 白 地 觀 照 。 觀 想 的 方 法 很 多 ，

但 是 主 要 還 是 一 步 一 步 地 觀 ， 對 凡 夫 而 言 卻 不 容 易 ， 所 以 要 精

勤 、 辛 苦 地 練 習 才 能 成 就 。 另 外 ， 還 要 廣 發 大 願 ， 體 驗 菩 薩 的

悲 願 ， 進 而 薰 習 種 子 ， 能 夠 在 如 幻 的 世 界 裡 ， 隨 緣 去 觀 照 ， 隨

緣 去 度 眾 生 。  

若諸眾生修於禪那，先取數門，心中了知生住滅念，分

齊頭數，如是周遍四威儀中，分別念數，無不了知，漸

次增進，乃至得知百千世界一滴之雨，猶如目覩所受用

物；非彼所聞一切境界終不可取。 78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5 參 見 南 懷 瑾 《 圓 覺 經 略 說 》， 頁 425。  
76《 圓 覺 經 》。 (CBETA, T17, no. 842, p. 921, b8-11) 
77 見 陳 柏 達 《 圓 覺 經 今 譯 》， 頁 204。  
78《 圓 覺 經 》。 (CBETA, T17, no. 842, p. 921, b12-16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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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 經 文 所 述 ， 修 禪 那 者 先 取 數 門 。 依 圭 峰 宗 密 的 解 釋 ， 取 數 門

有 二 意 ： 一 者 先 用 數 息 觀 門 ， 治 諸 覺 觀 漸 入 妙 境 ； 二 者 即 下 所

知 生 滅 心 念 ， 79就 是 指 觀 心 法 門 。 在 靜 中 反 觀 自 己 的 起 心 動 念 ，

清 楚 了 知 每 一 個 念 頭 的 生 滅，而 沒 有 取、捨 的 分 別 執 著。在 行 、

住、坐、臥 四 威 儀 對 於 心 念 的 很 細 微 的 種 種 變 化 都 能 清 楚 明 了 。

在 覺 察 自 己 的 每 個 心 念 生 、 住 、 異 、 滅 的 能 力 ， 擴 展 為 清 楚 地

觀 察 每 個 眾 生 的 心 念 過 程 ， 能 夠 覺 察 到 世 界 上 每 個 地 方 的 每 一

件 事 ， 猶 如 眼 前 一 樣 的 清 楚 。 修 習 禪 那 法 門 ， 不 僅 能 夠 斷 除 種

種 煩 惱 ， 而 且 可 以 長 養 我 們 的 菩 提 心 ， 看 到 別 人 有 煩 惱 ， 就 如

同 看 到 自 己 有 煩 惱 一 樣 ， 自 發 悲 願 來 幫 助 眾 生 離 苦 得 樂 。  

對 治 修 行 障 礙 的 法 門 頗 多 ， 而 在 《 圓 覺 經 》 中 世 尊 教 導 我

們，了 解 種 種 障 礙 的 內 涵 之 後，便 可 依 法 修 行，成 就 無 上 菩 提 。

對 利 根 眾 生 而 言 ， 可 依 淨 圓 覺 頓 修 如 幻 三 昧 ， 了 知 一 切 境 皆 為

虛 幻，離 一 切 執 著，永 斷 無 明，當 下 就 覺 悟，斷 諸 障 礙。此 外 ，

依 淨 圓 覺 漸 修 奢 摩 他 、 三 摩 缽 提 和 禪 那 三 種 圓 覺 法 門 也 可 以 斷

除 煩 惱 障 礙 。 凡 夫 鈍 根 眾 生 因 業 力 深 重 ， 障 礙 繁 多 所 以 修 行 不

得 力 。 因 此 ， 應 當 發 願 斷 諸 障 礙 ， 必 須 要 先 懺 悔 ， 使 身 心 清 淨

再 修 圓 覺 三 法 門 ， 漸 入 圓 覺 境 界 。  

綜 合 上 述 ， 筆 者 以 繪 圖 的 方 式 將 呈 現 在 《 圓 覺 經 》 中 之 修

行 障 礙 的 內 容 以 及 斷 障 的 修 行 方 法 ， 列 示 彼 等 的 交 互 關 係 與 脈

絡 ， 作 為 本 文 研 究 成 果 的 展 現 。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9《 大 方 廣 圓 覺 修 多 羅 了 義 經 略 疏 》卷 2。(CBETA, T39, no. 1795, p. 573, b20-c4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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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 :       《 圓 覺 經 》 中 的 障 礙 修 行 以 及 斷 障 的 方 法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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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、  結 論 	

 

《 圓 覺 經 》為 中 國 佛 教 史 上 的 重 要 經 典 之 一，其 為 一 部 大 小 乘 圓 融 、

漸 頓 圓 融 的 經 典 ， 所 有 利 根 、 鈍 根 眾 生 都 能 依 循 此 經 來 修 行 ， 而 獲 得 利

益 。 經 中 十 二 位 菩 薩 深 入 且 細 緻 的 代 眾 生 發 問 ， 請 世 尊 開 示 ， 眾 生 修 習

佛 法 過 程 中 ， 所 遇 到 諸 障 礙 以 及 斷 除 障 礙 的 方 便 修 行 法 門 ， 使 末 世 的 眾

生 免 墮 邪 見 而 得 真 智 慧 ， 了 脫 生 死 輪 迴 。  

 

本 文 探 討 《 圓 覺 經 》 中 障 礙 的 內 涵 及 斷 障 的 修 行 方 法 。 主 要 內 容 可

分 為 兩 大 項 目 ：  

第 一 是 闡 明 《 圓 覺 經 》 中 世 尊 告 訴 我 們 修 行 上 所 遇 到 的 障 礙 有 理 、 事 二

障 ， 我 、 人 、 眾 生 、 壽 命 四 相 ， 憎 、 愛 二 境 以 及 作 、 任 、 止 、 滅 等 四 種

禪 病 。 其 二 是 斷 除 障 礙 的 方 法 可 分 為 ： 利 根 眾 生 悟 淨 圓 覺 修 如 幻 三 昧 ，

或 奢 摩 他 、 三 摩 缽 提 和 禪 那 三 種 法 門 ； 鈍 根 眾 生 業 力 深 重 ， 要 先 懺 悔 ，

再 修 奢 摩 他 、 三 摩 缽 提 和 禪 那 三 法 門 。  

 

首 先 ， 所 謂 二 障 即 在 《 圓 覺 經 》 中 世 尊 告 訴 我 們 的 理 障 和 事 障 。 其

中 ， 理 障 義 如 同 所 知 障 ， 障 礙 我 們 的 正 知 正 見 ； 事 障 同 於 煩 惱 障 ， 使 我

們 生 死 輪 迴 不 已 。 在 佛 典 之 中 ， 煩 惱 、 所 知 二 障 雖 然 早 在 中 期 阿 毗 達 磨

論 書 中 已 出 現 ， 但 是 到 了 大 乘 時 期 才 正 式 被 重 視 。 大 乘 三 系 也 對 此 二 障

持 有 不 同 的 看 法。然 而 這 些 障 礙 都 不 外 乎 是 由 我、法 二 執 所 產 生。接 著 ，

《 圓 覺 經 》 談 到 眾 生 因 為 無 明 執 著 我 、 人 、 眾 生 和 壽 命 四 相 。 這 四 相 之

中 ， 我 相 最 為 根 本 。 有 了 我 相 會 產 生 人 相 、 眾 生 相 乃 至 壽 命 相 。 然 而 ，

身 、 心 皆 為 幻 垢 ， 無 有 主 宰 ， 所 有 相 都 是 虛 幻 的 ， 不 實 有 的 。 眾 生 因 為

無 明 而 執 著 這 些 虛 幻 相 為 實 有 ， 因 此 ， 產 生 憎 、 愛 二 境 。 有 了 憎 恨 使 眾

生 增 長 瞋 恨 心 ， 有 了 愛 欲 使 眾 生 相 續 輪 迴 不 得 解 脫 。 這 些 障 礙 對 於 修 行

者 毫 無 利 益 ， 也 就 是 修 菩 提 大 道 必 須 要 斷 除 的 障 礙 。 另 外 ，《 圓 覺 經 》 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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別 對 修 行 者 指 出 非 常 微 細 、 難 以 覺 察 到 的 作 、 任 、 止 、 滅 四 種 禪 病 。 這

四 種 禪 病 為 行 者 在 修 行 過 程 中 ， 容 易 犯 的 病 態 。  

 

第 二 點 是 《 圓 覺 經 》 雖 然 強 調 是 對 利 根 眾 生 而 說 ， 但 鈍 根 眾 生 依 循

此 經 一 步 一 步 漸 修 增 進 ， 也 可 以 斷 諸 障 礙 ， 證 入 佛 果 。 就 利 根 眾 生 悟 了

淨 圓 覺 而 言 ， 可 以 頓 修 如 幻 三 昧 的 方 法 ， 無 有 漸 次 ， 也 可 以 分 為 五 層 次

隨 順 覺 性 ， 漸 修 斷 除 諸 障 礙 ， 漸 入 佛 境 。 此 外 ， 圓 頓 菩 薩 悟 了 淨 圓 覺 之

後 ， 若 堅 持 修 奢 摩 他 、 三 摩 缽 提 和 禪 那 等 三 種 法 門 ， 也 將 會 獲 得 圓 滿 之

智 。 事 實 上 ， 修 習 此 三 種 法 門 實 際 操 作 可 分 為 二 十 五 種 清 淨 定 輪 ， 也 就

是 二 十 五 種 修 行 方 式 ， 能 使 眾 生 得 真 智 慧 ， 斷 除 一 切 煩 惱 障 礙 。 凡 夫 眾

生 ， 由 於 業 障 深 重 ， 修 習 難 以 成 就 ， 因 此 世 尊 教 導 末 世 眾 生 要 先 懺 悔 ，

使 身、心 清 淨，再 修 三 種 圓 覺 法 門，進 而 能 夠 斷 除 諸 障 礙，而 漸 入 佛 境 。  

 

學 海 無 涯 ， 筆 者 從 探 討 《 圓 覺 經 》 中 之 修 行 障 礙 的 主 題 ， 有 了 深 刻

的 體 會 。 透 過 釐 清 這 些 障 礙 的 內 容 ， 能 有 助 於 日 常 生 活 中 提 升 自 我 的 覺

察 力 ， 掌 握 斷 除 障 礙 之 修 行 方 法 ， 俾 利 佛 道 的 修 行 。 唯 因 篇 幅 及 時 間 制

限 之 故 ， 本 文 只 能 對 於 修 行 障 礙 做 出 初 步 探 討 ， 因 此 難 免 有 許 多 不 足 之

處 。 如 有 關 煩 惱 、 所 知 二 障 在 大 乘 三 系 的 解 說 ， 以 及 斷 障 的 過 程 等 等 問

題 ， 尚 待 來 日 做 更 進 一 步 地 分 析 與 探 討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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